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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南華大學南華大學南華大學 103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學期第 1次次次次教務會議教務會議教務會議教務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開會時間：104 年 04 月 07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 時整 

開會地點：成均館 C334 會議室 

主 持 人：李坤崇學術副校長兼教務長 

出 席 者：呂院長凱文、鍾院長志明、吳院長光閔、謝院長元富、鄒主

任川雄、陳主任木金(邱宏彬代)、黃館長素霞、金主任家豪(謝

文欽代)、洪主任林伯、賴主任丞坡、黃主任國忠、蔡主任昌

雄、陳主任章錫、歐主任慧敏、郭主任玉德、蘇主任峰山、

蔡主任鴻濱、王主任昌斌、李主任俊宏、葉主任月嬌、郭主

任建慧(方芷君代)、謝主任碧娥、盧主任俊宏(鄭順福代)、李

主任芝瑩(蘇明結代) 

列 席 者：李組長慧仁、劉組長瓊美、林組長堂馨、周瑩怡小姐、黃玉

玲小姐、王景怡小姐、翁國峰先生、蘇明結先生、洪羽小姐、

林叡志先生、賴英娟小姐、黎君薇小姐、陳燕琪小姐、釋妙

超法師、學生議會議長劉昱婕同學 

請 假 者：尤學務長惠貞、廖處長怡欽、釋處長知賢、簡處長明忠、吳

院長萬益、丁主任誌魰、黃所長國清、陳主任士誠、許主任

伯陽、張主任心怡、陸主任海文、馮主任智皓、鄭閎堉同學、

蔡宛蓉同學、李崇源同學、蕭明承同學、呂欣穎同學 

 

紀錄：翁國峰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感謝大家踴躍出席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一起為提升本校教

學品質而努力，謝謝大家。 

 

貳貳貳貳、、、、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上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編

號 
決議（定）事項 辦理期限 

負責者 辦理情形 

 已 

完 

成 

辦 

理 

中 

未

辦 

理 

說     明 

1 修訂本校「南華大學學生選課須知」 103.11.22 黃玉玲 ◎   業已完成網頁公告 

2 訂定「南華大學海外移地教學實施要點」 104.04.07 李慧仁  ◎  

預定 4 月 7 日送修

訂草案至教務會議

審查。 

3 訂定「南華大學教師指(輔)導學生實施要點」 103.11.22 黃玉玲 ◎   業已完成網頁公告 

4 
訂定「南華大學學生學習預警暨輔導補救實

施要點」 
103.12.08 林堂馨 ◎   

業於 12/8 校長簽核

後，更新網站資料 

5 修訂「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103.12.08 林堂馨 
◎ 

  
業於 12/8 校長簽核

後，更新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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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訂「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 104.04.07 
李慧仁 

翁國峰 

 

◎  

1).3 月底完成 103

第 2 學期檢討報

告。 

2). 預定 4 月 7 日

送修訂草案至教務

會議審查。 

7 

為使電腦教室之資訊課程能順利安排及資源

有效利用，請由教務處為調查窗口，資訊室

協助排課 

104.05.08 郭文壽 

 

◎  

於 104 學年度起正

式實施 

8 修訂「南華大學課程發展準則」 104.04.07 李慧仁  ◎  

預定 4 月 7 日修訂

草案送教務會議審

查。 

9 
修訂「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五年

修讀學、碩士學位要點」相關條文 
103.12.08 古素瑩 ◎   

已於 103學年度起

正式實施，第 1學

期已有 3人申請。 

10 

為強化進修推廣業務，請各院系所製作繁

體、簡體兩種版本的短期研修 DM 以及簡體

版的寒暑期營隊 DM 

 

103.12.01 
蘇明結 ◎   

於 103.12.01.編印

完成並已分發出去 

 

參參參參、、、、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一一一、、、、    註冊及課務組註冊及課務組註冊及課務組註冊及課務組 

(一)103-1 修業屆滿處理情形： 

1.104/1/13 匯出 103-1 修業屆滿名單共 21 位，同時 email 系所協助關懷。 

2.經系所協助關懷及本處持續追踨後，共 8 位已畢業、12 位已辦休學、1 位

連絡不上。 

3.最後確定退學共 1 位，依規定予以退學，於 3/2 正式簽出退學通知。 

4.3/5 寄發 103-1 修業屆滿退學通知，並於系統登錄退學異動。 

(二)辦理 103-2 全校學生註冊： 

1.3/2-3/6 博碩士班、大學部學生註冊：查核學生是否完成繳費，並於學生

證蓋註冊章，以完成註冊程序。 

2.3/7 碩士專班註冊：委請資訊室於註冊前一天至夜辦協助場佈(含註冊組、

會計室、學務處筆電所需的網路線，以利進行碩士專班註冊業務。 

(三)103-2 入學新生學分抵免作業： 

1.複審 103-2 寒轉生及碩士班提早入學學生學分抵免申請，共 35 件。 

2.通過學分抵免申請後，列印抵免通過明細表至系上轉發學生。 

3.學分抵免通過後符合提高編輯者，共 3 位通過申請。 

(四)103-2 新生註冊事項： 

1.寒轉生共有 31 位確定入學，並已製作學生證，待完成註冊程序，始核發

學生證。 

2.碩士班提早入學共 12 位確定入學，12 位皆已完成註冊程序，並核發學生

證。 

3.外籍生共 20 位確定入學，已先核發學生證，以利國際處辦理居留證。 

(五)103-2 應復學學生(103-1 休學屆滿)處理情形： 

1. 1/19 寄發 103-2 應復學書面通知函(共 137 位)，同時發簡訊通知學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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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學，並委請系所協助關懷所屬學生辦理復學事宜。 

2.截至 3/9 止 103-2 未復學共 59 人，再委請系所協助關懷及本處持追踨後，

最後確定未復學共 40 位，依規定予以退學，於 3/17 簽出退學通知。 

3.3/20 寄發退學通知，並於系統登錄退學異動。 

 (六) 101-103 學年大學部學生休、退、轉出及轉入人數分析表，如下表 1。 

表 1  101-103 學年大學部學生休、退、轉出及轉入人數分析表 

學年度 在學學生 轉入 轉入率 轉出 休學 退學 流失數 流失率 

101-1 3687 115 3.1% 196 121 202 519 14.1% 

101-2 3517 19 0.5% 56 89 48 193 5.5% 

102-1 3775 154 4.1% 273 143 148 564 14.9% 

102-2 3661 27 0.7% 43 60 83 186 5.1% 

103-1 4099 75 1.8% 120 120 214 454 11.1% 

103-2 3956 31 0.8% 32 39 48 119 3% 

備註：彙整截至 1040327，流失率未含保留學籍人數 

(七) 101-103 學年研究所學生休、退人數分析表，如下表 2。 

表 2  101-103 學年研究所學生休、退、轉出人數分析表 

學年度 在學學生 休學 退學 流失數 流失率 

101-1 1467 160 84 244 16.6% 

101-2 1336 91 33 124 9.3% 

102-1 1342 158 77 235 17.5% 

102-2 1242 130 84 214 17.2% 

103-1 1203 134 71 205 17.0% 

103-2 1116 76 27 103 9.2% 

備註：彙整截至 1040327，流失率未含保留學籍人數 

(八)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外審作業處理期程表，如表 3；102-2 至 103-2 課程

外審系所、科目數，如表 4： 

表 3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外審作業處理期程表 

日期 課程外審作業處理事項 

1 月 7 日 敲定 103-2 課程送外審之兼任教師名單。 

1 月 7 日 E-MAIL 通知系所 103-2 課程外審須準備之資料，並於 1/16

送達本處，以利後續寄送外審委員。 

1 月 8-16 日 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外審老師，委託擔任外審委員。 

1 月 8-23 日 彙整各系課程外審資料並寄發給外審委員，並請委員於 2 月

10 日前回覆審查結果。 

2 月 10 日 外審委員回覆之諮詢意見表。 

2 月 10 日至

2 月 27 日 

諮詢意見彙整及鍵檔。 

尚有 14 門資料未寄回，已連絡委員儘快將資料寄回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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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6 日 尚有 4 門資料未寄回，已連絡委員儘快將資料寄回本校。 

3 月 25 日 諮詢意見全數回覆，資料及鍵檔。 

4 月 1 日(預

計) 

將「授課大綱諮詢意見表」以 e-mail 密件送交授課教師及系

所主管，諮詢意見僅供教師參酌，不做其他用途。 

表 4  102-2 至 103-2 課程外審系所、科目數 

學年學期 系所、中心數 科目數 

102-2 28 個 131 門(全數完成外審作業) 

103-1 20 個 106 門(全數完成外審作業) 

103-2 23 個 165 門(全數完成外審作業) 

(九)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課程地圖處理進度表： 

表 5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課程地圖處理進度表 

日期 事項 

1 月 12-13 日 印製並修正各系 103 時序表資料。 

1 月 19 日至 2 月 9 日 處理各系時序表資料登錄系統之問題。 

1 月 26 日至 2 月 9 日 

1.配合課程地圖，協助系所建置於時序表內之新開

課程表。 

2.配合課程地圖建置，重新校對課程總檔並修正有

誤之資料。 

2 月 2 日至 3 月 9 日 
校對 C32 系所學門（學程化）課程異動申請－系

所資料。 

2 月 26 日 

請資料室協助，將 C32 系所學門（學程化）課程

異動申請－系所此程式內的資料倒入學門科目，進

行整合課程地圖作業。 

3 月 9 日 將學生資料鍵入所屬對應學程，檢核資料正確性。 

3 月 10 日 
檢核並研議學生選課系統暨校務資料系統執行狀

況與進度 

3 月 18 日 

召開移地教學及教務相關事宜協調會 

一、請各系、所(中心)檢示 103 級時序表，並補正

下列資料： 

(1)補齊學分數。 

(2)補齊開課年級。 

(3)補齊課程之主要開課學期。 

二、系所時序表內之選修課程，請系所進行全面檢

示，至多為規定選修學分數之 3 倍。 

三、請各系所檢示課程總檔內之全部課程，建議三

年內未開設之課程，在課程總檔內設定隱藏。 

(十)3 月 11 日召開學生選課相關作業成效公布與檢討座談。 

(十一)3 月 12 日參加本期（10403 期）校務庫填報作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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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表冊名稱 

負責 

單位 

負責 

人員 

1 學 1. 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表(3 月、10 月填報) 教務處 周瑩怡 

2 學 2. 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教務處 周瑩怡 

3 學 6. 雙聯學制學生人數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教務處 周瑩怡 

6 
學 9. 校際選課、輔系、雙主修及學分學程學生統

計表(3 月、10 月填報) 
教務處 

黃玉玲 

王景怡 

7 學 12. 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教務處 
周瑩怡 

王景怡 

8 學 13. 學生退學人數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教務處 周瑩怡 

30 
校 14. 系所專業必、選修實際開設學分數統計表(3

月、10 月填報) 
教務處 

黃玉玲 

王景怡 

(十二)3 月 18 日召開移地教學及教務相關事宜協調會。 

(十三)3 月 18 日彙整並寄會計室本學期延畢生選課學分數、非藝術類學生修藝

術類課程需額外收費名單及修民音系所主副修課程之學生名單，以利會計

室開具繳費單。 

(十四)3 月 20 日公告本學期停開課程及學生補選課程事宜。 

(十五)3 月 20 日寄會計室 103 學年度額外收取實習費用之系所課程鐘點數。 

(十六)辦理 3 月 21 日百門業師薪傳活動。 

(十七)依據 103 年 11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會議決議之「南華大學

排課基本原則」第八條：「為提高教室使用率及避免產生教室空間不足，各

學系、通識中心週一及週五務必至少各排 2 門必修課」。103 學年度第 2 學

期，大學部週一、五必修課排課情形，統計如下表。考量 103 學年度第 2 學

期為首次實施，教務處並未要求相關開課單位重排調整，然自 104 學年度

起，請相關開課單位務必遵守，凡不合乎規定者，教務處一律退回重排。 

  開課單位 
週一全天 

必修排課數 

週五全天 

必修排課數 
開課單位補充說明 

合

乎

排

課

基

本

原

則 

幼兒教育學系 3 門 2 門   

生死學系 3 門 5 門   

通識教育中心 8 門 10 門   

文學系 2 門 2 門 

週一 8-9 文字學(二)

應為必修，系標註錯

誤，故週一必修課有

2 門。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2 門 3 門   

資訊工程學系 7 門 6 門   

資訊管理學系 7 門 3 門   

企業管理學系 3 門 2 門   

旅遊管理學系 4 門 5 門   

財務金融學系 3 門 2 門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2 門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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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課單位 
週一全天 

必修排課數 

週五全天 

必修排課數 
開課單位補充說明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2 門 2 門   

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7 門 3 門   

異

於

排

課

基

本

原

則 

民族音樂學系 4 門 1 門   

傳播學系 2 門 1 門   

應用社會學系 3 門 1 門   

電子商務管理學系 1 門 2 門   

建築與景觀學系 1 門 2 門 

建景系星期一排建

築設計(4)-必修及圖

學(2)-必選；星期五

景觀工程-必修、營

建材料-必修、建築

結構與造型-必選及

景觀植物學及實習-

必選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休閒產業組(舊生) 
1 門 1 門 

目前大三，應併入文

創系一起計算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0 門 4 門   

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0 門 2 門   

外國語文學系 1 門 0 門   

會計資訊學系 0 門 0 門 已大四最後一屈。 

 
合計 66 59 

 
星期一上午與星期五下午排定必修課程情形 

開課單位 
週一上午 

必修排課數 

週五下午 

必修排課數 

資訊工程學系 4 門 2 門 

通識教育中心 4 門 1 門 

資訊管理學系 3 門 1 門 

企業管理學系 3 門 1 門 

創意產品設計學系 2 門 1 門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1 門 3 門 

幼兒教育學系 2 門 1 門 

生死學系 1 門 2 門 

旅遊管理學系 1 門 2 門 

財務金融學系 1 門 1 門 

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0 門 2 門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0 門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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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週一上午 

必修排課數 

週五下午 

必修排課數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 0 門 2 門 

應用社會學系 2 門 0 門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0 門 1 門 

傳播學系 0 門 1 門 

電子商務管理學系 0 門 1 門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休閒產業組

(舊生) 
1 門 0 門 

民族音樂學系 1 門 0 門 

建築與景觀學系 1 門 0 門 

文學系 0 門 0 門 

外國語文學系 0 門 0 門 

會計資訊學系 0 門 0 門 

合計 27 24 

 

二二二二、、、、試務組試務組試務組試務組 

(一)3 月 27 日至 29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本項考試總招生名額為

160 名，報名人數共計 326 位 (含二、三志願)，錄取率為 49.08%。 

(二)碩士在職專班比照國立大學收費之規定業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

政會議通過在案，新修訂之「南華大學碩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辦法」已公

告周知。 

(三)提供近 3 年招生各項統計資料予系所評鑑小組。 

(四)製作台北場大學博覽會宣傳紅布條。 

(五)辦理 2015 年大學博覽會台北場活動。 

(六)依據教育部 3 月 9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022710 號函修正本校「南華大學

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南華大學轉學生招生規定」、「南華大學碩博士班

招生規定」、「南華大學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規定」及「南華大學產業碩士專

班招生規定」，並依限於 3 月 17 日辦理報部。3 月 18 日教育部建議修正本

校所報教字 10403000354 號函法規之部分內容，本處於 3 月 20 日修正完成

並傳真報部。 

(七)依據教育部 3 月 11 日臺教高(四)字第 1040026662 號來函，同意本校外國學

生招生總量調整，104 學年度博士班外國學生招生名額由 1 名調整為 10 名，

學士班調整為 122 名，碩士班維持 30 名。 

(八)函送各所 104 學年度碩士班口試委員、專業資料審查委員及命題委員名單。 

(九)統整 10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生資料袋作業，並進行考生報考資格審核，

審核通過隨即將考生審查相關資料函送至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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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教學品保組教學品保組教學品保組教學品保組 

(一)依據「南華大學學程實施辦法」學生畢業條件規定需符合學士班學生中文、

外語、資訊能力及各學系之畢業門檻。請教學單位適時向學生說明畢業門

檻，並鼓勵學生積極取得畢業門檻的檢定。（相關業務單位逕洽：中文檢定

由通識中心負責；英文檢定由外語系負責；資訊能力檢定由資訊中心負責） 

(二)103 下學期教學意見調查，期中意見調查時間預計為 4/6-4/26；期末意見調

查時間為 6/1-6/30，請老師鼓勵學生踴躍填寫。 

(三)學生屢次反應未能收到學校發佈訊息，故請教學單位向學生宣導：1.鼓勵學

生使用南華 GMAIL 信箱（終生使用）2.可以設定自己常用的信箱，讓系統

自動轉寄到該信箱；3.加入學校 LINE 群組。讓學校訊息不漏接。相關操作

步驟如下。(倘有任何疑義，請逕洽資訊中心)。 

 

四四四四、、、、進修及推廣中心進修及推廣中心進修及推廣中心進修及推廣中心 

(一一一一)103 學年度學期學年度學期學年度學期學年度學期（（（（非非非非））））學分班開課狀況學分班開課狀況學分班開課狀況學分班開課狀況: 

1.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各系所送本中心開課需求彙整表，目前已收到10學系所

共28門課程開課招生中，目前學員約含隨班選讀生332人次。 

2.本校第十軍團指揮部中坑營區開課亞太所與管科所合開學分班，於上課地

點中坑營區 104/4 月中旬開課，目前報名人數約 20 位學員，場地函送同

意後申請中。 

3.目前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報已獲教育部同意核開課:臺中地區中華民國人

體彩繪人員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小、臺中市清水區

建國國小、台北崇佑技術學院、彰化縣和美鎮新庄國小、彰化縣芳苑鄉後

寮國小、高雄市忠孝國小、高雄市普門中學、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小、雲

林縣虎尾鎮立仁國小、「極端公司」（社團法人中華專業技能交流會-（中

壢聯絡處））等11個開課地點。幾鐙 

4.本校與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佛光山博愛社區大學、台銀保險代理人(股

)、耐斯企業集團、彰雲嘉大學聯盟等合作辦理「現代華佗嘉義開講公益

」系列講座課程-上課地點佛光山嘉義會館，於104年3/19至105年3/16辦理

共13場次。 

5.推廣教育非學分班103學年度第2學期招生「微軟MOS2010國際系列證照

輔導班」，本班別為鼓勵佛光山義工來校擔任導師，及敦親睦鄰，凡是佛

光山嘉義博愛社大、大林鎮居民及本校義工導師皆有85折優惠。 

（1）(MOS)Powerpoint 2010 證照輔導班 104/03/28(六) 

（2）(MOS)Excel 2010 Expert 證照輔導班 104/04/11(六) 

（3.）(MOS)Access 2010 證照輔導班 104/05/02(六) 

（4.）(MOS)Word 2010 Expert 證照輔導班 104/05/23(六) 

 (二)與佛與佛與佛與佛光山體系各社區大學合作及規劃推廣光山體系各社區大學合作及規劃推廣光山體系各社區大學合作及規劃推廣光山體系各社區大學合作及規劃推廣（（（（非非非非））））學分班別學分班別學分班別學分班別 

1.嘉義會館：自療所碩士學分班、社會所碩士學分班。 

2.彰化會館：2/27日赴佛光山彰化社區大學研商合作事宜，依其學員所需擬

提出開課需求為民音所碩士學分班、視媒所碩士學分班、自療

所碩士學分班，將擇期邀集 

3.台北佛光山人間大學：生死系碩士學分班，預計於4月開班。 

4.大林講堂：經大林講堂提出合作開設初級日文課程需求，推廣中心已於3/16

聯絡外文系主任及老師研商開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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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與福智體系合作開班事宜與福智體系合作開班事宜與福智體系合作開班事宜與福智體系合作開班事宜 

    1.2/26日由慧開副校長率領本處同仁赴福智園區與陳耀輝執行長等多位福智

幹部研商合作辦理宗教所碩士學分班事宜。 

      2.3/6日與宗教所黃所長已完成研商開班事宜。 

      3.預計3/19日由李副校長、黃所長及本中心人員赴福智研商開班細節。 

(四四四四)與佛光山體系合作辦理之相關活動與佛光山體系合作辦理之相關活動與佛光山體系合作辦理之相關活動與佛光山體系合作辦理之相關活動：：：： 

1.「人間佛教經證」─2015年人間佛教閱讀研討會104年4/19（台東場）及7/12

（花蓮場），本校已函轉課程訊息相關縣市政府單位及各中小學，本校協

助招生及申請教師研習時數等業務-。 

2.「2015當代生活-幸福與安樂-佛光山法寶寺104年104年 3 月 23 日(一)

至 4 月 3 日(五) 共10場共20 小時，本校已函轉課程訊息相關縣市政

府單位及各中小學，本校協助招生及申請教師研習時數等業務。 

 (五五五五)召開本校協助召開本校協助召開本校協助召開本校協助佛光山中區道場佛光山中區道場佛光山中區道場佛光山中區道場、、、、均頭中小學均頭中小學均頭中小學均頭中小學、、、、普門中學拍攝宣傳短片會議普門中學拍攝宣傳短片會議普門中學拍攝宣傳短片會議普門中學拍攝宣傳短片會議

：：：：3/10由李副校長主持本校傳播系與佛光山中區10間道場及均頭中小學

、普門中學等共同商討本校協助拍攝宣傳短片事宜。 

(六六六六)規劃開設高三學生參與本校先修營與暑期營規劃開設高三學生參與本校先修營與暑期營規劃開設高三學生參與本校先修營與暑期營規劃開設高三學生參與本校先修營與暑期營 

1.3/12李副校長召集本中心與外文系郭玉德主任、中文系廖俊裕教授等研商

開設高三學生英語、中文、正念靜坐暑修及先修班事宜 

2.預計於3/25召開先修營及暑期營第一次會議 

3.近期招生組將於學校網站推出活動訊息 

4.英語、正念、中文先修營預計活動時間為104年5月至6月，歡迎各高中職

於5/8前籌組４０位學生後，與推廣教育中心聯絡開辦事宜。 

5.預計104年7月13日~7月17日辦理正念療育與潛能開發暑期營；104年7月

20日~7月24日辦理中文寫作營；104年7月27日至7月31日辦理英語尖兵暑

期營。 

(七七七七)與佛光山中區各道場召開共同推動推廣教育會議與佛光山中區各道場召開共同推動推廣教育會議與佛光山中區各道場召開共同推動推廣教育會議與佛光山中區各道場召開共同推動推廣教育會議 

1.3/10召開與佛光山中區10處道場及社大共同合作推動推廣教育會議。 

2.3/11針對有意願開課系所-創產系及民音系等進行開課調查。 

3.創產系已繳回開課意願調查，預計於3/30日前先完成與中區道場聯絡開課

事宜。 

 

五五五五、、、、系所評鑑系所評鑑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一)教務處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已於 104 年 3 月 6 日協助重新製作生技系之內部

評鑑委員聘書，以利受評單位進行內部評鑑。 

(二)教務處已於 104 年 2 月 4 日與資訊室協調處理「核心能力、雷達圖、及 IEET

所需之課程分析與評估表之系統輸入修正等相關事宜會議，且資訊室已於

104 年 3 月 9 日修正完成輸出的部分，教務處亦於 3 月 9 日發信吿知認證

IEET 之受評單位相關訊息。 

(三)教務處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已於 104 年 3 月 11 日與部分受評單位討論有關第

二次內部評鑑委員之相關事宜。 

(四)科技學院之資管系與生技系於 104 年 3 月 9-10 日進行內部評鑑，故教務處

自我評鑑工作小組安排學校主管至系所評鑑會場向評鑑委員表達致謝，安

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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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院系院系院系 助理助理助理助理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實地訪評日實地訪評日實地訪評日實地訪評日 
評鑑機評鑑機評鑑機評鑑機

制制制制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出席長官出席長官出席長官出席長官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資管系 簡伊汝 2611 104/3/9 (一) 

IEET 

9:00 

C320 
李副校長  

生技系 謝宜蓉 2641 104/3/10(二) 
11:00 

S444 
李副校長  

 

(五)教務處已訂於 104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點半召開「本校 103 學年度第一次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利本校系所評鑑之改善。 

(六)教務處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請各受評單位於 104 年 2 月底前繳交修正後報告

書、簡報及系所回應表，彙整至 3/12 止(◎代表已繳齊、△代表尚未繳齊、？

代表未繳交)繳交彙整結果如下： 

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受評單位受評單位受評單位受評單位 助理助理助理助理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評鑑評鑑評鑑評鑑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原訂原訂原訂原訂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尚缺之資料尚缺之資料尚缺之資料尚缺之資料 

人文學院 

宗教學研

究所 
許依宸 2161 

高教評鑑 

2/26 ◎  

文學系 陳鈺琪 2131 2/26 ◎  

哲生系 林俐君 2111 2/26 ◎  

生死學系 
葉藜禎 

黃孟晨 

2121 

2111 
2/26 ◎  

幼兒教育

學系 
曾琇玲 2151 2/26 ◎  

外國語文

學系 

徐瑩甄 

陳曉惠 

2181 

2182 
2/26 ◎  

社會科學院 

應用社會

學系 

郭瑞霞 

楊佳燕 
2342 

高教評鑑 

2/26 ◎  

國際系 蔡慧侰 2351 2/26 ◎  

傳播學系 蔡函君 2411 2/26 ◎  

科技學院 

生技系 謝宜蓉 2651 

IEET 

2/26 ◎  

電商系 方韻鈞 2621 2/26 ◎  

資管系 簡伊汝 2611 2/26 △ 

(A) 第 一 次

內 部 評

鑑 實 地

訪 評 之

委 員 的

意 見 與

「 回 應

說 明 」

WORD

檔 

資工系 龔珍玉 2631 2/26 ◎  

科技學院

進修學士

班 

邱美倫 2601 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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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院學院學院 受評單位受評單位受評單位受評單位 助理助理助理助理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 評鑑評鑑評鑑評鑑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原訂原訂原訂原訂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情形情形情形情形 
尚缺之資料尚缺之資料尚缺之資料尚缺之資料 

藝術學院 

民族音樂

學系 
許華庭 2271 

高教評鑑 
2/26 ◎  

視媒系 陳沛晴 2211 2/26 △ PPT 

創意產品

設計學系 
黃群智 2231 

IEET 

2/26 ◎  

建築與景

觀學系 
何淑娟 2221 2/26 ◎  

管理學院 

文創系 古素瑩 2541 

ACCSB 2/26 

◎ 

(統一

由院

助理

協助

繳交

完畢) 

 

企管系 許雀惠 2081  

財金系 蔡華芸 2051  

旅遊系 石燕儒 2061  

通識教育中

心 
通識教育 劉亮君 2971 高教評鑑 2/26 △ 

(A) 評 鑑 報

告 書 之

修正版 

(B) PPT 

 

(七)教務處自我評鑑工作小組請各受評單位於 104 年 3 月 16 日繳交 103 學年度

（下）所開授課程與教師學經歷、專長符合情形調查表，彙整至 104 年 3

月 12 日，(◎代表已繳齊、△代表尚未繳齊、？代表未繳交)繳交情形如下： 

院 系 助理 分機 評鑑機制 
原訂繳

交日期 
繳交與否 聯絡狀況 

管理

學院 

財務金融系 蔡華芸 2051 

ACCSB 3/16  

依據

ACCSB 的

時程，將

統一由院

祕繳交 

旅遊管理學系 石燕儒 2061 

企業管理學系 許雀惠 2081 

文化創意學系 古素瑩 2541 

科技

學院 

科技學院進修

學士班 
邱美倫 2601 

IEET 

3/16 ？未繳交  

資訊工程學系 龔珍玉 2631 3/16 3/6 ◎  

資訊管理學系 簡伊汝 2611 3/16 ？未繳交  

自然生物科技

學系 
謝宜蓉 2651 3/16 ？未繳交  

電子商務學系 方韻鈞 2621 3/16 2/26 ◎ 

E-Mail：  

104.02.2

6 回覆，

已退回 

10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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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系 助理 分機 評鑑機制 
原訂繳

交日期 
繳交與否 聯絡狀況 

6 修改後

繳交 

人文

學院 

文學系 陳鈺琪 2131 

高教評鑑 

3/16 3/13◎  

外國語文學系 徐瑩甄 2181 3/16 3/4◎  

幼兒教育學系 曾琇玲 2151 3/16 ？未繳交  

哲學與生命教

育學系 
林俐君 2111 3/16 ？未繳交  

生死學系 葉藜禎 2121 3/16 ？未繳交  

宗教學研究所 許依宸 2161 3/16 ？未繳交  

社會

科學

院 

應用社會學系 
郭瑞霞 

楊佳燕 

2342 

(2341) 

高教評鑑 

3/16 3/5◎  

傳播學系 蔡函君 2411 3/16 ？未繳交  

國際事務與企

業學系 
蔡慧侰 2351 3/16 3/11◎  

藝術

學院 

視覺與媒體藝

術學系 
陳沛晴 2211 

高教評鑑 
3/16 3/12◎  

民族音樂學系 許華庭 2271 3/16 ？未繳交  

創意產品設計

學系 
黃群智 2231 

IEET 

3/16 ？未繳交  

建築與景觀學

系 
何淑娟 2221 3/16 3/6◎  

通識教育中心 劉亮君 2971 高教評鑑 3/16 ？未繳交  

 

(八)由於 104 年 10-12 月參與高教評鑑中心的受評單位，於實地訪評行程中會有

「教學現場訪視」，故請各受評單位排定 104 學年度上學期排課程時稍加注

意，以利委員進行教學現場訪視。以下檢附 104 年度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施計畫之預定受評時程，供各受評單位參酌。 

學

院 
系所 主學門 

主學門

次領域 

次學門

1 

受評 

時間 

人

文

學

院 

文學系 中(語)文學門 中(語)文  週四、五 

外國語文學系 外文(語)學門   週四、五 

幼兒教育學系 教育學門   週四、五 

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 人文相關學門   週一、二 

生死學系 人文相關學門   週一、二 

宗教學研究所 宗教學門   週一、二 

社

會

科

學

院 

應用社會學系 

(學士班) 
社會學及相關學門  

社會福

利與社

會工作

學門 
週四、五 

應用社會學系 

(社會學碩士班) 
社會學及相關學門   

應用社會學系 

(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社會學及相關學門  

教育學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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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系 傳播與新聞媒體學門   週一、二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政治學門   週四、五 

藝

術

學

院 

視覺與媒體藝術學系 藝術學門 視覺藝術  週一、二 

民族音樂學系 藝術學門 音樂藝術  週一、二 

通

識

教

育

中

心 

通識教育中心 不納入學門歸屬，受評時間為週一、二 週一、二 

(九)聯絡學生代表開會情形如下： 

   1. 104 年 3 月 23 日先以 email 通知學生代表與會。 

   2.104 年 3 月 30 日下午 3 點 45 分之後，另以電話個別聯絡，請學生代表

與會。 

 

肆肆肆肆、、、、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請依據上述報告事項，如期如質執行。 

 

伍伍伍伍、、、、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南華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如附件 1，

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3586 號函修正。 

二、因應本校推動三加一學制。 

        三、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辦法 

名稱 
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

聯學制實施辦法 

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

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依 據 教 育 部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4003586 號函
修正 

第一條 南 華 大 學 ( 以 下 簡 稱 本

校)為推動國際化並提升

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就

業競爭力，加強與境外大

學校院（以下簡稱境外學

校）學生之交流學習，特

依據大學法、學位授予

法、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

法、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

認辦法及大陸地區學歷

採認辦法、大陸地區人民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推動國際化並提

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

與就業競爭力，加強與

境外大學校院（以下簡

稱境外學校）學生之交

流學習，特依據大學

法、學位授予法、外國

學生來台就學辦法、大

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及大陸地區學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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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

辦法，訂定本辦法。 

採認辦法，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雙聯學制，係

指本校與境外學校雙方

依簽訂協議書，協助所屬

學生於原校修業至少滿

二學期後，至對方學校進

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

格規定後，由本校與境外

學校共同或分別頒授學

位。 

本辦法所稱雙 (聯 )學

制，係指本校與境外學

校 雙 方 依 簽 訂 協 議

書，協助所屬學生於原

校修業至少滿二學期

後，至對方學校進修，

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

格規定後，由本校與境

外學校共同或分別頒

授學位。 

同上 

第三條 依本辦法修習雙聯學制

學生，在本校總修業時間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至少二學

期，其在二校修業之

時間，合計至少須滿

三十二個月。 

二、碩士班學生至少二學

期，其在二校修業之

時間，合計至少須滿

十六個月。 

三、博士班學生至少二學

期，其在二校修業之

時間，合計至少須滿

二十四個月。 

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

數，累計須各達畢業應

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以上為原則。 

依本辦法修習雙(聯)學

制學生，在本校總修業

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至少四

學期，其在二校修

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三十二個

月。 

二、碩士班學生至少二

學期，其在二校修

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十六個月。 

三、博士班學生至少二

學期，其在二校修

業之時間，合計至

少須滿二十四個

月。 
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

數，累計須各達畢業應

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

一以上。 

因應學士班「三

加一」雙聯學制

之實施而新增。 

第四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

制之國外學校，應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

學制之國外學校，應符

合下列規定之一： 

同上 

第五條 本校與境外學校合作辦

理雙聯學制，應由各相關

學系、所擬具包含中、英

文版本之合作協議書草

案，經系(所)、院務會議

通過，送本校教務處核

定，並經校長核准後，由

雙方學校簽署，方可實

施。 

本校與境外學校合作

辦理雙(聯)學制，應由

各相關學系、所擬具包

含中、英文版本之合作

協 議 書 草 案 ， 經 系

(所)、院務會議通過，

送本校教務處核定，並

經校長核准後，由雙方

學校簽署，方可實施。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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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各系(所)、院得依實際需

要，與合作辦理雙聯學

制之境外學校，另訂雙

聯學制課程，規定應修

科目及學分，經系(所)、

院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並送教務會議核定後實

施。 

各系(所)、院得依實際

需要，與合作辦理雙

( 聯 ) 學 制 之 境 外 學

校，另訂雙(聯)學制課

程，規定應修科目及學

分，經系(所)、院及校

課程委員會通過並送

教務會議核定後實施。 

同上 

第七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

制之境外學校，應於每

年本校辦理境外學生入

學招生前，彙整申請學

生名單，並檢附本校境

外學生入學申請簡章規

定之相關表件，寄送本

校招生中心，俾便辦理

甄審入學事項。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

學制之境外學校，應於

每年本校辦理境外學

生入學招生前，彙整申

請學生名單，並檢附本

校境外學生入學申請

簡 章 規 定 之 相 關 表

件，寄送本校招生中

心，俾便辦理甄審入學

事項。 

同上 

第八條 本校系(所)、院受理學生

申請至境國外修讀雙聯

學制，應於甄審結果公

布後，彙整申請通過之

學生名單，送教務處備

查。 

本校系(所)、院受理學

生申請至境國外修讀

雙(聯)學制，應於甄審

結果公布後，彙整申請

通過之學生名單，送教

務處備查。 

同上 

第九條 至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

境外學生，其入學申請

及註冊程序悉依本校

「招收外國學生辦法」

及「學則」等相關規定

辦理。大陸地區學生，

其入學申請則依大陸地

區學歷採認辦法、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

以上學校辦法相關規定

辦理。 

至本校修讀雙(聯)學制

之境外學生，其入學申

請及註冊程序悉依本

校「招收外國學生辦

法」及「學則」等相關

規定辦理。大陸地區學

生，其入學申請則依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

專科以上學校學歷採

認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教育部臺

教高(二)字第

104003586 號函

新增 

第十條 經核准入本校修讀雙聯

學制之學生，應依本校

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

健康檢查及註冊入學。

註冊時應檢附健康及傷

害保險證明文件，且其

保險效期應包含在本校

修業期間﹔如尚未投保

者，得於註冊時繳納保

險費，委由本校代辦投

經核准入本校修讀雙

(聯)學制之學生，應依

本 校 行 事 曆 規 定 日

期，辦理健康檢查及註

冊入學。註冊時應檢附

健康及傷害保險證明

文件，且其保險效期應

包 含 在 本 校 修 業 期

間﹔如尚未投保者，得

於 註 冊 時 繳 納 保 險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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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保事宜。 費，委由本校代辦投保

事宜。 

第十一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

聯學制之學生，其學

籍、成績考核、獎學金、

住宿及生活輔導等，各

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

雙(聯)學制之學生，其

學籍、成績考核、獎學

金、住宿及生活輔導

等，各依其相關規定辦

理。 

同上 

第十二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

聯學制之學生，於原就

讀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

目及學分，依本校「學

分抵免辦法」辦理。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

雙(聯)學制之學生，於

原就讀學校已修習及

格之科目及學分，依本

校「學分抵免辦法」辦

理。 

同上 

 

第十三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

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

於境外學校修讀及格科

目、學分及成績，應於

本校規定修業年限內，

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

申請抵免及「學生出國

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

理要點」規定辦理。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

校修讀雙 (聯 )學制之

學生，於境外學校修讀

及格科目、學分及成

績，應於本校規定修業

年限內，依本校「學分

抵免辦法」申請抵免及

「學生出國期間有關

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 

同上 

第十四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

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

畢業條件須符合各系

(所)訂定的最低畢業學

分數。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

校修讀雙 (聯 )學制之

學生，畢業條件須符合

各系 (所 )訂定的最低

畢業學分數。 

同上 

第十五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

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

於境外學校修讀及格科

目、學分及成績，應於

本校規定修業年限內，

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

申請抵免及「學生出國

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

理要點」規定辦理。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

校修讀雙 (聯 )學制之

學生，於境外學校修讀

及格科目、學分及成

績，應於本校規定修業

年限內，依本校「學分

抵免辦法」申請抵免及

「學生出國期間有關

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

規定辦理。 

同上 

第十六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

修讀雙聯學制之未役役

男學生，其出境須依內

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

法」及入出境相關法令

辦法辦理。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

校修讀雙 (聯 )學制之

未役役男學生，其出境

須依內政部「役男出境

處理辦法」及入出境相

關法令辦法辦理。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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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修訂「南華大學學則」，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3586 號函修正。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

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

請入學本校。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

生得依本校與境外大學

院校辦理雙聯學制實施

辦法之規定修讀雙聯學

位，其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大陸地區學生得依據「大

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

科以上學校辦法」條文及

教育部相關法令申請入

學。 

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

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

定申請入學本校。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

學生得以境外大學院

校辦理雙(聯)學制實施

辦法之規定修讀雙(聯)

學 位 ， 其 辦 法 另 定

之 ， 並 報 教 育 部 備

查。 

大陸地區學生得依據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

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

法」條文及教育部相關

法令申請入學。 

依 據 教 育 部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4003586 號函
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訂「南華大學學分抵免辦法」，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3586 號函修正。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

分： 

一、博、碩、學士班入

學之一年級新生。 

二、轉系（所）生。 

三、學士班轉學生。 

四、於學士班先修習碩

士班或博士班課程

之研究生。 

五、雙聯學制或交換學

生。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

分： 

一、博、碩、學士班入

學 之 一 年 級 新

生。 

二、轉系（所）生。 

三、學士班轉學生。 

四、於學士班先修習碩

士 班 或 博 士 班 課

程之研究生。 

五、雙(聯)學制或交換

學生。 

依 據 教育 部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4003586 號函
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修訂「南華大學學生出國期間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提請討論。(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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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提案)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3586 號函修正。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學生出國研究或進修之

境外大學院校以已列入

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

冊或認可之大陸地區高

等學校名冊者。未列入

前揭名冊者，應為當地

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

評鑑團體所認可。 

學生出國研究或進修

之境外大學院校以已

列入教育部外國大學

參考名冊或認可之大

陸地區高等學校名冊

者。未列入名冊者，應

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

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

認可。 

依 據 教 育 部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4003586 號函
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修訂「南華大學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提請討論。(教

務處提案) 

說  明：一、依據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4003586 號函修正。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於規定修業期間內，符

合下列規定之博、碩士

班研究生得申請學位考

試： 

一、畢業時修畢各該研

究所規定之應修科目及

學分數。 

二、博士班研究生需經

資格考核成績及格，考

核之科目與辦法由各研

究所自行訂定之。 

符合下列規定之博、碩

士班研究生得申請學

位考試： 

一、畢業時修畢各該研

究所規定之應修科目

及學分數。 

二、博士班研究生需經

資格考核成績及格，考

核之科目與辦法由各

研究所自行訂定之。 

依 據 教 育 部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4003586 號函
增訂 

第四條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

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系

所碩士班研究生，其論

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

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

代替，唯仍應撰寫創作

論文。 

前項所稱藝術類或應用

科技類系所，由各系所

依其主要研究領域自行

認定後，提報系、院務

學位考試以口試行

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

試。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

系所碩士班研究生，其

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

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

報告代替，唯仍應撰寫

創作論文。 

前項所稱藝術類或應

用科技類系所，由各系

所依其主要研究領域

依 據 教 育 部 臺
教 高 ( 二 ) 字 第
104003586 號函
增訂 



 19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會議與教務會議審查。 自行認定。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修訂「南華大學課程發展準則」如附件 2，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一、因應 IEET 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訪評委員建議。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三級課程委員會均應聘

任行政主管、教師代

表、學生代表及校外代

表擔任委員。校級、院

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應

包含至少 2 位業界專家

及校友之校外代表。  

系級課程委員會之教師

代表以三分之一為原

則。若系所另設「系級

諮詢委員會」者，系級

課程委員會得免聘任業

界專家及校友代表。 

三級課程委員會均應

聘任行政主管、教師代

表、學生代表及校外代

表擔任委員。校級、院

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

應包含至少 2 位業界

專家及校友之校外代

表。  

系級課程委員會之教

師代表以三分之一為

原則。 

1.新增系級課程

委員會免聘任

業界專家及校

友代表之規範。 

2.「系級諮詢委

員會」是否為

「系級課程諮

詢委員會」再議 

 

決  議：第三項修改為：三級課程委員會均應聘任行政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

表及校外代表擔任委員。校級、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應包含至少 2 位

業界專家及校友之校外代表。系級課程委員會之教師代表以三分之一為

原則。若系所另設「系級諮詢委員會」者已納入業界專家及校友代表，

系級課程委員會得免聘前述代表。 

     

提案七：南華大學學生選課須知 第七條有關學生加退選規定，提請討論。(教務

處提案) 

說  明： 

一、配合 104 年 3 月 11 日學生選課相關作業成效公布與檢討座談會，學

生建議網路選課系統不設最低人數下限，學生不需印出紙本加退選

單，可於網路直接退選課程。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1… 

2.加退選： 

(a).學生辦理加退選作

業，請逕行上選課系統

辦理，由系統依據各課

1… 

2.加退選： 

(a).學生辦理加退選

作業，請逕行上選課

系統辦理，由系統依 

依據 104 年 3 月

18 日移地教學及

教務相關事宜協

調會之決議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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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選課上下限人數

作控管。當大學部課程

退選至第 18 人時；研

究所課程當退選至第 

5 人時，選課系統將不

受理 網路退選，請學

生自行由選課系統印

出「學生加退選單」，

請該退選課程授課教

師或開課單位主管簽

章後，依程序辦理退

選。 

據各課程之選課上

下限人數作控管。當

大學部課程退選至

第 18 人時；研究所

課程當退選至第 5 

人時，選課系統將不

受理 網路退選，請

學生自行由選課系

統印出「學生加退選

單」，請該退選課程

授課教師簽章後，依

程序辦理退選。 

 

決  議：第七條之「2.加退選」，修改為：(a).學生辦理加退選作業，請逕行上選

課系統辦理，由系統依據各課程之選課上下限人數作控管。當大學部課

程退選至第 18 人時；研究所課程當退選至第 5 人時，選課系統將不

受理 網路退選，請學生自行由選課系統印出「學生加退選單」，請該退

選課程授課教師、開課單位主管或教務處簽章後，依程序辦理退選。 

     

提案八：修訂「南華大學學生轉系辦法」，如附件 3，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一、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學習。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轉系系級學生名額，依

據本校教務章則、各大

學共同訂定或教育部頒

布之相關規定，並考慮

各學系之實際需要而定

之。 

轉系之轉出或轉入人數

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定

及分發名額之一成為原

則。 

轉系系級學生名額，依

據本校教務章則、各大

學共同訂定或教育部

頒布之相關規定，並考

慮各學系之實際需要

而定之。 

為掌控轉系人

數而增訂 

第八條 學生須符合轉入學系之

標準，方得轉系。轉系

甄選考評得以面談或參

酌相關適性測驗等考核

機制。 

學生須符合轉入學系

之標準，方得轉系。轉

系審查標準另訂之。 

明訂轉系甄選

考評機制。 

第九條 經核准轉系學生，不得

申請變更或撤銷。 

大學部核准轉出同學，

經核准轉系學生，不得

申請變更或撤銷。 

為鼓勵大學部

同學跨領域學

習，故增訂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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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審查畢業資格時，須完

成並修畢原所屬系所任

一項專業選修學程課

程。 

同學仍須完成

原系所專業選

修學程。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修訂「南華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認證實施辦法」，如附件 4，提請討論(語

文中心提案)。 

說  明： 

一、因視學生就學現況進而調整修改此辦法。 

二、因與「南華大學補助學生英語檢定測驗報名費實施要點」相互配合

實行，須做修訂。 

三、此辦法經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語言中心會議修正並決議。 

四、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 4 目 

托福測驗  TOEFL 

電腦型態: 

iBT  29 以上 

CBT  90  以上 

紙筆型態 390 以上 

托福測驗  TOEFL

  

電腦型態 90 以上 

紙筆型態 390 以上 

 

第五條 學生於大三下學期結束

前參加英語相關認證，仍

無法達到第三條所列之

標準者，可選修由所屬學

系或語文中心所開設每

週授課 2 小時之外文領域

英文學門相關課程，經評

定成績及格者，即視同已

通過外語能力認證。 

學生於大三下學期結

束前，仍無法達到第三

條所列之標準者，可選

修由所屬學系或語文

中心所開設每週授課 2

小時之外文領域英文

學門相關課程，經評定

成績及格者，即視同已

通過外語能力認證。 

第三條 

第 6 目 

多益測驗: 

350 分以上(適用 103 級

前) 

400 分以上(104 級開始實

行) 

多益測驗: 

TOEIC 350 分以上 

 

第七條 本校語文中心得依實際

需要與場地環境條件，每

學年協助辦理一次以上

之外語能力檢定。檢定通

過者發給證明書，此證明

書等效於通過外語能力

認證。 

 

本校事業發展處或語

文中心得依實際需要

與場地環境條件，每學

年協助辦理一次以上

之外語能力檢定。檢定

通過者發給證明書，此

證明書等效於通過外

語能力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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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為減輕學生負擔，凡「參

加」第三條所規定之外語

能力認證之同學，檢測後

請依據「南華大學補助學

生英語檢定測驗報名費

實施要點」申請補助。   

為減輕學生負擔，凡

「參加」第三條所規定

之外語能力認證之同

學，檢測後得憑成績單

領取報名費半額；「通

過」第三條所列之外語

能力認證及格標準

者，得憑成績單領取報

名費全額。上述補助額

度，得視當學年度預算

酌予調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南華大學學生中文能力檢測實施辦法修訂案，如附件 5，提請討論。(通

識中心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通識教育中心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二、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條次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學生除進修學士班學

生與研究所學生之外，須於

規定修業年限內，通過本校

中文能力檢測，方具備畢業

資格。 

本校學生除進修學士

班學生與研究所學生

之外，須於規定修業

年限內，通過中文能

力檢測，方具備畢業

資格。 

 

第四條 

學生於四年級時，仍未達前

條檢定標準者；將由學校開

設「中文閱讀與表達(三)」

課程予以輔導，修習及格

後，始得畢業。 

 
新增條文 

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新增條文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研定本校「南華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如附件 6，提請討論。

(教務處提案) 

說  明： 

一、依據「南華大學學程實施辦法」學生畢業條件規定需符合學士班學

生中文、外語、資訊能力及各學系之畢業門檻。各學系、學士學位

學程得依專業需求訂定更嚴格之畢業條件，並明訂於課程時序表

內。 

二、為確保學生具備資訊基本能力，以提升學生專業發展及就業之競爭

力，特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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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國際系為十軍團中坑營區開設「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學分學程」

及「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課程架構，提

請討論。(社會科學院提案) 

說  明： 

一、本案經國際系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學

分學程」、「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學分學程」籌備會議、及社會科學

院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二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二、「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課程架構如附件

7-1,7-2。 

三、「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課程架構如附件

8-1,8-2。 

決  議：原則通過，然請召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知會法規小組後，於下次校

課程委員會追認。 

 

提案十三：修訂「南華大學教師鐘點費計算標準」，如附件 9，提請討論。(教務

處提案) 

說  明：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修訂後條文修訂後條文修訂後條文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在職碩士專班

（*1.5 倍） 

（但必須修課人

數超過 7 人以

上且上課時間為

星期六、日） 

(略) 依據 104 年 1 月 27 日南華大

學 103 學年度研究所第 5 次

招生委員會議記錄 提案一

決議：(2)教務處課務組及人

事室：碩士在職專班課程選

課人數應達 7 人以上，教師

授課鐘點費得以 1.5 倍計

算，辦理。 

 刪除 (略) 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已與專

任教師相同 

1 專任教師超支鐘

點上限：6；兼任

教師學分學分學分學分上限：

6。 

專任教師超支鐘點上

限：6；兼任教師鐘點鐘點鐘點鐘點

上限：6。 

1.依據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

服務規則第八條  本校兼任

教師鐘點費，以六學分學分學分學分為原

則，每學期以四個半月計

算。第一學期自九月十六日

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

學期自二月十六日起至六月

三十日止。但短期課程，按

實際授課時數致送鐘點費。 

6 刪除 (略) 已不支付兼任教師車馬費 

8 刪除 兼任教師車馬費依實

際來校上課次數計

算，每週來校上課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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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一次為原則。 

10 刪除 研究所開課修課人數

下限：3 人。大學部

開課修課人數下限：

15 人 

本規定已訂於「南華大學開

課則」 三 開課人數規定 

決  議： 修訂通過，如下：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後條文後條文後條文後條文 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在職碩士專班

（*1.5 倍） 

（但必須修課人

數超過 7 人以

上且上課時間為

星期六、日） 

(略) 依據 104 年 1 月 27 日南華大

學 103 學年度研究所第 5 次

招生委員會議記錄 提案一

決議：(2)教務處課務組及人

事室：碩士在職專班課程選

課人數應達 7 人以上，教師

授課鐘點費得以 1.5 倍計

算，辦理。 

 刪除 (略) 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已與專

任教師相同 

6 刪除 (略) 已不支付兼任教師車馬費 

8 刪除 兼任教師車馬費依實

際來校上課次數計

算，每週來校上課次

數，以一次為原則。 

10 刪除 研究所開課修課人數

下限：3 人。大學部

開課修課人數下限：

15 人 

本規定已訂於「南華大學開

課則」 三 開課人數規定 

 

    

提案十四：修訂「南華大學開課原則」，如附件 10，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 

       一、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一) 

大學部課程之最低開課

人數以 15 人為原則，研

究所課程至少 3 人，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至少 5

人始得開課。全學年課

程之下學期授課，不受

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大學部課程之最低開

課人數以 15 人為原

則，研究所課程至少 3

人始得開課。全學年課

程之下學期授課，不受

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依據 104 年 1 月

27 日南華大學

103 學年度研究

所第 5 次招生委

員會議記錄 提

案一決議辦理： 

(1)教務處課務

組：碩士在職專

班課程至少 5 人

始得開課。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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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五：修訂「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如附件 11，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一、為使本校排課順利進行。 

        二、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開課單位每學期排課應

依據「課程規劃」(課程

架構、時序表、課程地

圖)，若有加開科目、刪

除科目、異動學分數，

需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修改課程規

劃，未能於「課程規劃」

中查核佐證之科目不得

排課。 

日間部各節次上課時間

如下表，排課以不得超

過第 10 節、中午第 5 節

不排課(考量學生用餐時

間)為原則。 

依據本校 98 年 12 月

24 日「南華大學九十

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一次教務會議紀錄」提

案三決議，自 98 學年

度起，為配合師生作息

時間及相關公車班

次，調整日間部各節次

上課時間如下表，排課

以不得超過第 10 節、

中午第 5 節不排課(考

量學生用餐時間)為原

則。進修學士班各節次

上課時間不變。進修學

士班各節次上課時間

不變。 

增訂開課科目

必須依據「課程

規劃」 

八、 為提高教室使用率及避

免產生教室空間不足，

各學系、通識中心週一

及週五務必至少各排 2

門必修課，其中週一上

午與週五下午須至少各

排 1 門必修課(停招系所

除外)。排課節次請依下

列區塊選擇：1~2 節搭配

3~4 節；6~7 節搭配 8~9

﹙10﹚節。經排定後，

非有正當理由並經教務

處同意，不得任意異動

上課時段與教室。 

為提高教室使用率及

避免產生教室空間不

足，各學系、通識中心

週一及週五務必至少

各排 2 門必修課。排課

節次請依下列區塊選

擇：1~2 節搭配 3~4

節；6~7 節搭配 8~9

﹙10﹚節。 

1.增訂說明不得

任意異動週一

與週五必修課

的排定情形。 

2.增訂週一上午

與週五下午須

至少各排 1 門

必修課(停招系

所除外) 

十一、 每學期課程初選前由教

務處分配普通教室，由

各系所進行課程初排。

每學期課程初選前由

教務處分配普通教

室，由各系所進行課程

1.避免選課人數

上限超過教室

容量，或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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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課程初選後普通教室之

分配調整，回歸教務處

依選課人數、課程需求

等統籌辦理。各科目選

課人數上限、實際選課

人數與所分配教室容量

比例不恰當者，教務處

得以逕行修訂選課人數

上限或進行教室的調整

異動。 

每學期教室異動申請限

於加退選前為原則，逾

期若無正當理由不受

理。 

初排。課程初選後普通

教室之分配調整，回歸

教務處依選課人數、課

程需求等統籌辦理。 

每學期教室異動申請

限於加退選前。 

課人數少卻使

用大教室而浪

費資源的情

形。 

2.補充說明受理

教室動的期

限。 

十三、 各授課教師應於排課

前，在該學期之授課大

綱內載明教室特定設備

的明確需求，以利做為

各系所進行課程初排時

之依據，以及做為教室

衝堂時調動協調的優先

考量證據。 

請各開課單位依上述

排課原則配合辦理，如

不符上述原則，將退回

請各開排課單位重新

排定。 

1.增訂教師應於

課程大綱先行

規畫教室設備

需求，以利優

先排課。 

2.增訂十三、十

四、十五條條

款，故將原最

末條款重新排

列為十六 

十四、 初選、加退選期間，教

務處不受理與處理課程

異動申請，各開課單位

若因學生必修、畢業學

分等因素，須先確實了

解選課人數上限並與授

課老師、已選課學生及

教務處確認教室容量，

以及是否調動教室或調

整上課時間等因素後，

再提出課程異動申請

單，經核准後由教務處

提高選課人數上限，每

無 依據現況增訂

保障學生必修

與畢業學分所

需的調高選課

人數上限之作

業，並確保教室

容量合乎教學

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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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個科目以申請一次為原

則。 

十五、 每學期學生初選課前之

異動課程（含增開、停

開）者，須於開放初選

日前一週完成申請；加

退選前之異動課程者，

須於開放加退選日前三

天完成申請。 

無 明定課程異動

的作業時間 

十六、 請各開課單位依上述排

課原則配合辦理，如不

符上述原則，將退回請

各開排課單位重新排

定。 

十三、請各開課單位依

上述排課原則配合辦

理，如不符上述原則，

將退回請各開排課單

位重新排定。 

因應增訂十

三、十四、十五

條條款，故將原

最末條款重新

排列為十六 

決  議：修訂通過，修訂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開課單位每學期排課應

依據「課程規劃」(課程

架構、時序表、課程地

圖)，若有加開科目、刪

除科目、異動學分數，

需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

審議通過修改課程規

劃，未能於「課程規劃」

中查核佐證之科目不得

排課。 

日間部各節次上課時間

如下表，排課以不得超

過第 10 節、中午第 5 節

不排課(考量學生用餐時

間)為原則。 

依據本校 98 年 12 月

24 日「南華大學九十

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一次教務會議紀錄」提

案三決議，自 98 學年

度起，為配合師生作息

時間及相關公車班

次，調整日間部各節次

上課時間如下表，排課

以不得超過第 10 節、

中午第 5 節不排課(考

量學生用餐時間)為原

則。進修學士班各節次

上課時間不變。進修學

士班各節次上課時間

不變。 

增訂開課科目

必須依據「課程

規劃」 

八、 為提高教室使用率及避

免產生教室空間不足，

各學系、通識中心週一

及週五務必至少各排 2

門必修課，其中週一上其中週一上其中週一上其中週一上

為提高教室使用率及

避免產生教室空間不

足，各學系、通識中心

週一及週五務必至少

各排 2 門必修課。排課

1.增訂說明不得

任意異動週一

與週五必修課

的排定情形。 

2.增訂週一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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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午或週五下午須至少排午或週五下午須至少排午或週五下午須至少排午或週五下午須至少排

1 門必修課門必修課門必修課門必修課(停招系所除停招系所除停招系所除停招系所除

外外外外)。。。。排課節次請依下列

區塊選擇：1~2 節搭配

3~4 節；6~7 節搭配 8~9

﹙10﹚節。經排定後，

非有正當理由並經教務

處同意，不得任意異動

上課時段與教室。 

節次請依下列區塊選

擇：1~2 節搭配 3~4

節；6~7 節搭配 8~9

﹙10﹚節。 

與週五下午須

至少各排 1 門

必修課(停招系

所除外) 

十一、 每學期課程初選前由教

務處分配普通教室，由

各系所進行課程初排。

課程初選後普通教室之

分配調整，回歸教務處

依選課人數、課程需求

等統籌辦理。各科目選

課人數上限、實際選課

人數與所分配教室容量

比例不恰當者，教務處

得以逕行修訂選課人數

上限或進行教室的調整

異動。 

每學期教室異動申請限

於加退選前為原則，逾

期若無正當理由不受

理。 

每學期課程初選前由

教務處分配普通教

室，由各系所進行課程

初排。課程初選後普通

教室之分配調整，回歸

教務處依選課人數、課

程需求等統籌辦理。 

每學期教室異動申請

限於加退選前。 

1.避免選課人數

上限超過教室

容量，或者選

課人數少卻使

用大教室而浪

費資源的情

形。 

2.補充說明受理

教室動的期

限。 

十三、 各授課教師應於排課

前，在該學期之授課大

綱內載明教室特定設備

的明確需求，以利做為

各系所進行課程初排時

之依據，以及做為教室

衝堂時調動協調的優先

考量證據。 

請各開課單位依上述

排課原則配合辦理，如

不符上述原則，將退回

請各開排課單位重新

排定。 

1.增訂教師應於

課程大綱先行

規畫教室設備

需求，以利優

先排課。 

2.增訂十三、十

四、十五條條

款，故將原最

末條款重新排

列為十六 

十四、 初選、加退選期間，教 無 依據現況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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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務處不受理與處理課程

異動申請，各開課單位

若因學生必修、畢業學

分等因素，須先確實了

解選課人數上限並與授

課老師、已選課學生及

教務處確認教室容量，

以及是否調動教室或調

整上課時間等因素後，

再提出課程異動申請

單，經核准後由教務處

提高選課人數上限，每

個科目以申請一次為原

則。 

保障學生必修

與畢業學分所

需的調高選課

人數上限之作

業，並確保教室

容量合乎教學

所需。 

十五、 每學期學生初選課前之

異動課程（含增開、停

開）者，須於開放初選

日前一週完成申請；加

退選前之異動課程者，

須於開放加退選日前三

天完成申請。 

無 明定課程異動

的作業時間 

十六、 請各開課單位依上述排

課原則配合辦理，如不

符上述原則，將退回請

各開排課單位重新排

定。 

十三、請各開課單位依

上述排課原則配合辦

理，如不符上述原則，

將退回請各開排課單

位重新排定。 

因應增訂十

三、十四、十五

條條款，故將原

最末條款重新

排列為十六 

  

 

提案十六：開放學生初選起始時間，如說明，提請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 

一、 依據104年3月11日「學生選課作業成效與檢討座談」決議，提案至

教務會議討論。 

二、 103學年度第2學期開放學生初選時間，每梯次起始時間為上午六點

正，因有同學反應，因無個人電腦，必須清晨早起到網咖選課，

希望能再調整初選的開始時間。 

三、 3月11日「學生選課作業成效與檢討座談」會中擬定下列選課起始

時間，提請討論。 

選項 預選每梯次開始時間 

1 上午8點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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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午12點起 

3 晚上8點起 

決  議：預選每梯次開始時間為上午 7 點半起。 

     

提案十七：研議修訂本校「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如附件 12，提請

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 

一、103 學年度上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實施引起學生激烈反應，教務處分

別舉辦兩次選課說明會，公告全校學生踴躍出席，103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29

日出席日出席日出席日出席 12 人人人人；；；；104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11 日出席日出席日出席日出席 25 人人人人。。。。於說明會積極回應學生

意見，已以適度調整選課方式。 

二、103 學年度上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填答率 89.73%（大學部

90.66%、研究所 77.05%）；全校總平均為 4.47（大學部平均 4.39、

研究所 4.70）。填答率為歷年最高。 

三、各方意見彙整如下： 

（一）104 年 3 月 11 日選課座談會中學生建議：以「給予填寫者可以查給予填寫者可以查給予填寫者可以查給予填寫者可以查

閱老師同一門課的以往教學意見平均分數及評價閱老師同一門課的以往教學意見平均分數及評價閱老師同一門課的以往教學意見平均分數及評價閱老師同一門課的以往教學意見平均分數及評價」來獎勵學生填寫

教學意見調查。 

（二）取消取消取消取消「「「「可獲得次學期課程預先選課的權利可獲得次學期課程預先選課的權利可獲得次學期課程預先選課的權利可獲得次學期課程預先選課的權利」」」」。 

（三）以紙本不記名方式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以紙本不記名方式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以紙本不記名方式進行教學意見調查以紙本不記名方式進行教學意見調查，回收時以不認字跡的電子

檔繳回。(參酌學生議會之彙整建議) 

（四）學生填答教學意見改成學期期間全面開放學生填答教學意見改成學期期間全面開放學生填答教學意見改成學期期間全面開放學生填答教學意見改成學期期間全面開放，並可多次及重複填寫，

期末並公布問卷成效。(參酌學生議會之彙整建議) 

學生議會彙整的建議如下學生議會彙整的建議如下學生議會彙整的建議如下學生議會彙整的建議如下：：：： 

學生建議學生建議學生建議學生建議 

直接發紙本式的直接發紙本式的直接發紙本式的直接發紙本式的，，，，每班由班代收集每班由班代收集每班由班代收集每班由班代收集，，，，要填單就填單要填單就填單要填單就填單要填單就填單，，，，不要牽扯到選課不要牽扯到選課不要牽扯到選課不要牽扯到選課 

“我覺得可以使用紙本的方式我覺得可以使用紙本的方式我覺得可以使用紙本的方式我覺得可以使用紙本的方式 

建立評量教師的建立評量教師的建立評量教師的建立評量教師的 word 電子檔電子檔電子檔電子檔(無認字跡的可能無認字跡的可能無認字跡的可能無認字跡的可能 

請各班班代統一收齊交回請各班班代統一收齊交回請各班班代統一收齊交回請各班班代統一收齊交回 電子檔全部不記名電子檔全部不記名電子檔全部不記名電子檔全部不記名 

(可請班代在收的可請班代在收的可請班代在收的可請班代在收的時候稍做個簽到表時候稍做個簽到表時候稍做個簽到表時候稍做個簽到表 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把填單系統設計成學期其間全面開放把填單系統設計成學期其間全面開放把填單系統設計成學期其間全面開放把填單系統設計成學期其間全面開放，，，，學生想寫就隨時寫學生想寫就隨時寫學生想寫就隨時寫學生想寫就隨時寫，，，，不要等到不要等到不要等到不要等到

期中期末期中期末期中期末期中期末。。。。而且可以多次填寫而且可以多次填寫而且可以多次填寫而且可以多次填寫，，，，重複填寫同一門課重複填寫同一門課重複填寫同一門課重複填寫同一門課，，，，但不能修改但不能修改但不能修改但不能修改（（（（可可可可

查閱查閱查閱查閱））））先前的評價先前的評價先前的評價先前的評價，，，，也就是可以查自己填過的每一份意見單也就是可以查自己填過的每一份意見單也就是可以查自己填過的每一份意見單也就是可以查自己填過的每一份意見單（（（（含以前含以前含以前含以前

的所有學期的所有學期的所有學期的所有學期）。）。）。）。想寫的學生想寫的學生想寫的學生想寫的學生，，，，就可以每一週上完後就立刻填就可以每一週上完後就立刻填就可以每一週上完後就立刻填就可以每一週上完後就立刻填，，，，內容是針內容是針內容是針內容是針

對該次上課內容的對該次上課內容的對該次上課內容的對該次上課內容的（（（（例如是在課堂期間沒時間或沒場合提的意見例如是在課堂期間沒時間或沒場合提的意見例如是在課堂期間沒時間或沒場合提的意見例如是在課堂期間沒時間或沒場合提的意見），），），），這這這這

樣可以讓老師每週都知道自己的成效樣可以讓老師每週都知道自己的成效樣可以讓老師每週都知道自己的成效樣可以讓老師每週都知道自己的成效，，，，學生的意見也可以更具體學生的意見也可以更具體學生的意見也可以更具體學生的意見也可以更具體，，，，改改改改

善課堂品質更及時善課堂品質更及時善課堂品質更及時善課堂品質更及時。（。（。（。（我知道這樣成本會大增而且麻煩我知道這樣成本會大增而且麻煩我知道這樣成本會大增而且麻煩我知道這樣成本會大增而且麻煩，，，，但為提升品質但為提升品質但為提升品質但為提升品質

是難免的是難免的是難免的是難免的）））） 

最後在期末課程完全結束後公佈問卷內容最後在期末課程完全結束後公佈問卷內容最後在期末課程完全結束後公佈問卷內容最後在期末課程完全結束後公佈問卷內容，，，，讓全校讓全校讓全校讓全校師生可檢閱該課程師生可檢閱該課程師生可檢閱該課程師生可檢閱該課程

的歷年學生評價的歷年學生評價的歷年學生評價的歷年學生評價，，，，附在選課系統的連結附在選課系統的連結附在選課系統的連結附在選課系統的連結，，，，讓下學期的選課者可以查閱讓下學期的選課者可以查閱讓下學期的選課者可以查閱讓下學期的選課者可以查閱

自己要選的課評價如何自己要選的課評價如何自己要選的課評價如何自己要選的課評價如何。。。。這一個部分這一個部分這一個部分這一個部分，，，，僅限有填單的人才能查閱僅限有填單的人才能查閱僅限有填單的人才能查閱僅限有填單的人才能查閱，，，，也也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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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就是說就是說就是說，，，，自己要填單才能看別人填的單自己要填單才能看別人填的單自己要填單才能看別人填的單自己要填單才能看別人填的單（（（（有付出才有收獲有付出才有收獲有付出才有收獲有付出才有收獲），），），），這樣同樣這樣同樣這樣同樣這樣同樣

可以提升填表率又不妨礙選課可以提升填表率又不妨礙選課可以提升填表率又不妨礙選課可以提升填表率又不妨礙選課（（（（只是限制一些資訊只是限制一些資訊只是限制一些資訊只是限制一些資訊））））" 

 

（五）鑑於全校總平均為 4.47。擬將未達標準 3.5 分，提高至 3.8 分，提

請討論。（103 未達 3.5 分以上有 6 門課程。占總開課數千分之四，

總教師數百分之三；提高至 3.8 後則提高至開課數百分之二，總教

師數百分之十）。 

（六）擬修訂「教學意見調查填答人數大學部低於五人、研究所低於三

人或填答率低於三成者，且分數低於標準者，其教學意見調查結果

免納入上述參考，然仍應填寫「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

為免填「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 

（五）「南華大學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新增院級主管核章欄位。 

決  議： 

      一、「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修訂通過，詳見附件 10，修訂內

涵如下：  

        (一)將未達標準由 3.5 分，提高至 3.8 分。 

        (二)為鼓勵學生上網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若班級全班上網填答率平均達

95%以上者發予 3000 元獎勵金。 
        (三)修訂「教學意見調查填答人數大學部低於五人、研究所低於三人或

填答率低於三成者，且分數低於標準者，其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免納入

上述參考，然仍應填寫「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 

        (四)「南華大學教師精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新增院級主管核章欄位。 

      二、回應學生議會的建議，拉長填寫期間，期中、期末填寫時間增加一週，

即期中教學意見反應調查為第 7-11 週，期末教學意見反應調查為第

15-18 週。 

 
提案十八：請各系所審視學生畢業後主要從事職業及設定其核心能力權重，提請

討論。(教務處提案) 

說  明： 

一、各大學為強化就業力與競爭力，強化就業導引功能，紛紛繪製職業

雷達圖。 

二、為繪製本校各系畢業生主要從事的職業雷達圖，引領學生更明確學

習方向，強化學生更有效的學習與強化學生就業力，請各系所審視

學生畢業後主要從事職業，每系所以至少列出 6 種職業為原則。 

三、經查 103 學年度系所課程呼應學生畢業後主要從事職業，如附件 13。

請未填寫或未填滿 6 種以上職業的系所補填。 

四、請各系所填寫畢業後主要從事職業之後，上系統填寫各職業的核心

能力權重，如附件 14。 

五、各系所設定主要從事職業的核心能力權重，請納入課程委員會或課

程諮詢會議研議，委員務必包括校友代表，事前應徵詢從事該職業

的校友意見，再行於會議中研議。 

六、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職業標準分類系統表，如附件 15。台灣就業通

-職業別一覽表，如附件 16。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職業別一覽表填寫職業別一覽表填寫職業別一覽表填寫職業別一覽表填寫

職業別職業別職業別職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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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擬請各系所於 5 月 10 日前，檢送系、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送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職業別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請參酌台灣就業通----職業別一覽表填寫職業別職業別一覽表填寫職業別職業別一覽表填寫職業別職業別一覽表填寫職業別。。。。 

 
提案十九：修訂「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提請討論。(教學發展

中心提案) 

說  明： 

一、依據 103.12.29 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小組審查會議決議修訂如附件 17。 

        二、修訂通過後，自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 

        三、法規修訂對照表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點 教學發展中心每學期籌組五

至九名資深及優良教師組成

之認證小組，認證小組名單

簽請校長核定之。  

 

教務處（以下簡稱本

處）於每學期籌組五至

九名資深及優良教師

組成之認證小組，認證

小組名單簽請校長核

定之。  

 

考量實際情
況，改由教學
發展中心主
政 

第四點 

 

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自

評表等相關教學資料，經認

證小組審查通過者發給教學

能力認證證書。通過教師教

學能力認證者，得納入教師

評鑑加分。 

為提升認證品質，檢核重點

至少包括下列項目：（1）確

認課程大綱內容的完整性；

（2）教學目標與核心能力的

關係；（3）權重配置適切算；

（4）教材大綱至少上傳六單

元；(5)核心能力評量適切。 

本處與相關單位舉辦

相關研習課程，完成研

習且課程大綱及相關

教學資料經認證小組

審查通過者，由本處發

給 教 學 能 力 認 證 證

書。通過教師教學能力

認證者，得納入教師評

鑑加分。 

 

依 據
103.12.29 教
師教學能力
認證小組審
查會議決議
修 訂 本 條
文 ， 自 103
學年度第二
學 期 起 實
施。 

決  議： 修訂通過，修訂內涵如下： 

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點 教學發展中心每學期籌組五

至九名資深及優良教師組成

之認證小組，認證小組名單

簽請校長核定之。  

 

教務處（以下簡稱本

處）於每學期籌組五至

九名資深及優良教師

組成之認證小組，認證

小組名單簽請校長核

定之。  

考量實際情
況，改由教學
發展中心主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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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點 

 

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自

評表等相關教學資料，經認

證小組審查通過者發給教學

能力認證證書。通過教師教

學能力認證者，得納入教師

評鑑加分。 

為提升認證品質，檢核重點

至少包括下列項目：（1）確

認課程大綱內容的完整性；

（2）教學目標與核心能力的

關係；（3）權重配置適切；

（4）教材內涵至少上傳六單

元；(5)核心能力評量適切。 

本處與相關單位舉辦

相關研習課程，完成研

習且課程大綱及相關

教學資料經認證小組

審查通過者，由本處發

給 教 學 能 力 認 證 證

書。通過教師教學能力

認證者，得納入教師評

鑑加分。 

 

依 據
103.12.29 教
師教學能力
認證小組審
查會議決議
修 訂 本 條
文 ， 自 103
學年度第二
學 期 起 實
施。 

 

伍伍伍伍、、、、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無無無 
     

 

陸陸陸陸、、、、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5時時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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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華大學與境外大學校南華大學與境外大學校南華大學與境外大學校南華大學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院辦理雙院辦理雙院辦理雙聯聯聯聯學制實施辦法學制實施辦法學制實施辦法學制實施辦法 

 
民國 97 年 6 月 18 日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 年 5 月 19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9 月 4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9 月 10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國際化並提升學生國際移動能力與就業競爭力，

加強與境外大學校院（以下簡稱境外學校）學生之交流學習，特依據大學法、學

位授予法、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大陸地區學歷

採認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雙聯學制，係指本校與境外學校雙方依簽訂協議書，協助所屬學生於

原校修業至少滿二學期後，至對方學校進修，並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規定後，由

本校與境外學校共同或分別頒授學位。 

 

第 三 條  依本辦法修習雙聯學制學生，在本校總修業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士班學生至少二學期，其在二校修業之時間，合計至少須滿三十二個月。 

二、碩士班學生至少二學期，其在二校修業之時間，合計至少須滿十六個月。 

三、博士班學生至少二學期，其在二校修業之時間，合計至少須滿二十四個月。 

在二校當地修習學分數，累計須各達畢業應修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為原則。 

 

第 四 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國外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 經教育部列入外國大學參考名冊或須為外國當地有關權責機關或專業團體

認可，並經我駐外單位查證屬實之大學院校。 

二、為教育部認可名冊內所列大陸地區高等學校。 

 

第 五 條 本校與境外學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應由各相關學系、所擬具包含中、英文版本之

合作協議書草案，經系(所)、院務會議通過，送本校教務處核定，並經校長核准後，

由雙方學校簽署，方可實施。 

前項若屬與大陸地區學校簽署之協議書草案須依教育部「各級學校與大陸地區學

校締結聯盟或書面約定之合作行為審查要點」辦理，簽請校長核可並於簽約前二

個月前由簽署單位陳報教育部同意備查後，始得為之。 

前項合作協議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申請資格及名額限制。 

二、甄審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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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銜接課程之設計。 

四、學分採計、抵免及編級。 

五、修業時間規定及兩校修業時間之分配。 

六、學位授予之規定。 

七、註冊、休學、復學等學籍管理事項。 

八、費用之繳交標準及相關規定(含學雜費、學分費、住宿費等)。 

九、碩、博士論文共同指導協議事項。 

十、協議書修改及終止之規定。 

十一、其他事項。 

     前項第九款「碩、博士論文共同指導協議事項」之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研究生姓名 

二、指導教授姓名。 

三、論文題目。 

四、修業時間規定及兩校修業時間之分配。 

五、撰寫論文及摘要使用之語文。 

六、學位考試委員會組成及口試進行之方式。 

七、碩、博士論文發表與所有權。 

八、其他事項。 

 

第 六 條  各系(所)、院得依實際需要，與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學校，另訂雙聯學制課

程，規定應修科目及學分，經系(所)、院及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並送教務會議核定

後實施。  

第 七 條  與本校合作辦理雙聯學制之境外學校，應於每年本校辦理境外學生入學招生前，

彙整申請學生名單，並檢附本校境外學生入學申請簡章規定之相關表件，寄送本

校招生中心，俾便辦理甄審入學事項。 

第 八 條  本校系(所)、院受理學生申請至境國外修讀雙聯學制，應於甄審結果公布後，彙

整申請通過之學生名單，送教務處備查。 

第 九 條  至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境外學生，其入學申請及註冊程序悉依本校「招收外國學

生辦法」及「學則」等相關規定辦理。大陸地區學生，其入學申請則依大陸地區

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經核准入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應依本校行事曆規定日期，辦理健康檢查及

註冊入學。註冊時應檢附健康及傷害保險證明文件，且其保險效期應包含在本校

修業期間﹔如尚未投保者，得於註冊時繳納保險費，委由本校代辦投保事宜。  

第十一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其學籍、成績考核、獎學金、住宿及生活

輔導等，各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大陸地區學生獎助學金不得使用中央政府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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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經核准入學本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於原就讀學校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

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理。 

第十三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於境外學校修讀及格科目、學分及

成績，應於本校規定修業年限內，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申請抵免及「學生出國

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畢業條件須符合各系(所)訂定的最

低畢業學分數。 

第十五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學生，如因故無法於境外學校完成學業，

且於雙方學校修業時間合計仍未逾本校規定之修業年限，得於當學期開學前二

週，檢具報告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校教務處申請回原就讀系(所)、組。  

第十六條  經本校核准至境外學校修讀雙聯學制之未役役男學生，其出境須依內政部「役男

出境處理辦法」及入出境相關法令辦法辦理。 

第十七條  國外學校學生在本校修業期間，除應遵守我國法律外，並應恪守本校各種規章辦

法。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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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華大學課程發展準則 
民國102年9月24日102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11月21日103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4年04月07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課程發展及修訂機制，特依大學法施行細則訂定本準則。  

二、本校課程發展秉持計畫、執行、檢核及行動之品質保證精神，強調輸入面、過程面與產出面

的連結，並著重學生本位績效責任，採三級三審制：  

（一）學校設置校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須經教務會議通過。  

（二）院級單位（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設置院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須經院務（中心）會

議通過。  

（三）系級單位（系、所、學位學程）設置系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要點須經系務（所務、學位

學程）會議通過。  

三、三級課程委員會均應聘任行政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及校外代表擔任委員。 

    校級、院級及系級課程委員會應包含至少2位業界專家及校友之校外代表。  

系級課程委員會之教師代表以三分之一為原則。若系所另設「系級諮詢委員會」者已納入業

界專家及校友代表，系級課程委員會得免聘前述代表。 

四、校級課程委員會負責事項如下：  

（一）擬定全校課程架構，包括畢業學分數、校訂通識必修科目及學分數、必修與選修科目學分

數之配當比例。  

（二）審議各院系所全學程開課時序表。  

（三）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設置。  

（四）審議其他與全校課程相關之事宜。  

五、院級課程委員會負責事項如下：  

（一）擬定各學院專業共同必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審議各系所全學程開課時序表。  

（三）審議跨領域學分學程之設置。  

（四）審議其他與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課程相關之事宜。  

六、系級課程委員會負責事項如下：  

（一）擬定各系（所、學位學程）全學程開課時序表，包括畢業學分數、專業必修科目及學分數、

專業選修學程科目及學分數。  

（二）審議各科目授課大綱、核心能力權重。  

（三）審議教師授課科目與專長符合度。  

（四）審議其他與各系（所、學位學程）課程相關之事宜。  

七、全學程課程時序表進行修正時，只限尚未開設課程之學期及畢業條件，已開設課程之學期不

得異動。  

八、教務單位應將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課程時序表上網公告。各系（所、學位學程）亦須

主動告知學生課程相關訊息。  

九、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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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華大學學生轉系辦法南華大學學生轉系辦法南華大學學生轉系辦法南華大學學生轉系辦法 
民國 85 年 10 月 16 日本校 85 學年度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87 年 10 月 19 日本校 87 學年度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5 年 3 月 15 日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6 年 5 月 2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6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 年 5 月 19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四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如認為所讀學系與志趣不合時，得申請轉系。 

第 三 條 申請轉系學生，應符合下列規定： 

各學系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

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

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各學系

得於第一學期註冊時受理隨班修讀，並作為他系學生轉至該系申請審核條件之

一。隨班修讀本校各學系達一學期之進修學士班新生，於第二學期開始前得申

請轉至日間部相關學系。 

第 四 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 

一、未申請隨班修讀，且修業未滿一學年者。 

二、已申請隨班修讀，且修業未滿一學期者。 

三、四年級肄業生。 

四、已核准轉系一次者。 

五、在休學期間者。 

第 五 條    轉系申請時間，依照本校行事曆規定。 

第 六 條    轉系系級學生名額，依據本校教務章則、各大學共同訂定或教育部頒布之相關

規定，並考慮各學系之實際需要而定之。 

轉系之轉出或轉入人數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定及分發名額之一成為原則。 

第 七 條    學生申請轉系，應於本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依公告方式向教務處提出

申請，經承辦人員查核並送相關學系系主任同意後，轉請教務長核定。 

第 八 條    學生須符合轉入學系之標準，方得轉系。轉系甄選考評得以面談或參酌相關適

性測驗等考核機制。 

第 九 條    經核准轉系學生，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大學部核准轉出同學，審查畢業資格時，須完成並修畢原所屬系所任一項專業

選修學程課程。 

第 十 條    同系學生申請轉組者，應比照轉系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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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南華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認證實施辦法南華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認證實施辦法南華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認證實施辦法南華大學學生外語能力認證實施辦法 
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6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0 年 6 月 15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生外語能力，並裨益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生涯規

劃，特訂定「南華大學外語能力認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外語能力認證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應修滿該

學系應修學分外，同時須達外語能力之基本要求，方具備畢業資格。 

第三條  外語能力認證須具備下列認證之一，或是其他為教育部認可之外語能力初級檢定及

格。本校各系可自行提昇外語能力，且授權該系自訂外語能力認證施實辦法，並送

院及教務會議備查。 

項次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及格標準 

1 歐洲共同語言能力 CEF 
A2(基礎級) 
Waystage 

2 全民英檢 GEPT 中級初複試 

3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三項筆試總分 150 
口試級分 S-1+ 

4 托福測驗 TOEFL 

電腦型態: 
iBT29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CBT90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紙筆型態 390 以上 

5 大學院校英語能力測驗 CSEPT 第一級 170 

6 多益測驗 TOEIC 
350 分以上(適用適用適用適用 103級前級前級前級前) 
400 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分以上(104 級開始實級開始實級開始實級開始實
行行行行) 

7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CambridgeMainSui
te 

KeyEnglishTest(KET) 

8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 ALTELevel1 
9 雅思 IELTS 3 以上 
10 通用國際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G-TELP Level4 

11 多益普級測驗 TOEICBRIDGE 
聽力 64 分以上 

閱讀 70 分以上 

第四條  已通過第三條相關外語能力認證者須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以班級為單位將證明文
件影本送至本校語文中心登錄。  

第五條  學生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參加英語相關認證學生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參加英語相關認證學生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參加英語相關認證學生於大三下學期結束前參加英語相關認證，，，，仍無法達到第三條所列之標準者仍無法達到第三條所列之標準者仍無法達到第三條所列之標準者仍無法達到第三條所列之標準者，，，，可可可可
選修由所屬學系或語文中心所開設每週授課選修由所屬學系或語文中心所開設每週授課選修由所屬學系或語文中心所開設每週授課選修由所屬學系或語文中心所開設每週授課 2小時之外文領域英文學門相關課程小時之外文領域英文學門相關課程小時之外文領域英文學門相關課程小時之外文領域英文學門相關課程，，，，
經評定成績及格者經評定成績及格者經評定成績及格者經評定成績及格者，，，，即視同已通過外語能力認證即視同已通過外語能力認證即視同已通過外語能力認證即視同已通過外語能力認證。 

第六條  身心障礙學生且持有證明者，其不適參加本辦法第三條所訂檢定認證，可由本校語
文教學中心以個案適性評量方法施測與認證。 

第七條  本校語文中心語文中心語文中心語文中心得依實際需要與場地環境條件，每學年協助辦理一次以上之外語能力
檢定。檢定通過者發給證明書，此證明書等效於通過外語能力認證。 

第八條  為減輕學生負擔為減輕學生負擔為減輕學生負擔為減輕學生負擔，，，，凡凡凡凡「「「「參加參加參加參加」」」」第三條所規定之外語能力認證之同學第三條所規定之外語能力認證之同學第三條所規定之外語能力認證之同學第三條所規定之外語能力認證之同學，，，，檢測後請依據檢測後請依據檢測後請依據檢測後請依據
「南華大學補助學生英語檢定測驗報名費實施要點」申請補助。   

第九條  通過第三條相關外語能力認證者之全民英檢中級(或同等級)者，可申請抵免通識外
文領域英文學門選修課程二學分；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或同等級)以上者，可再抵
免通識外文領域英文學門二學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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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南華大學學生中文能力檢測實施辦法 

103 年 12 月 25 日本校 103 學年度一學期第四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103 年 5 月 28 日本校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通過 

103 年 4 月 24 日本校 102 學年度二學期第六次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生中文能力，並裨益學生升學及就業之生涯規

劃，特訂定「南華大學學生中文能力檢測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除進修學士班學生與研究所學生之外，須於規定修業年限內，通過本校本校本校本校中

文能力檢測，方具備畢業資格。 

第三條  中文能力檢測於每學年下學期進行。 

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學生於四年級時學生於四年級時學生於四年級時學生於四年級時，，，，仍未達前條檢定標準者仍未達前條檢定標準者仍未達前條檢定標準者仍未達前條檢定標準者；；；；將由學校開設將由學校開設將由學校開設將由學校開設「「「「中文閱讀與表達中文閱讀與表達中文閱讀與表達中文閱讀與表達(三三三三)」」」」

課程予以輔導課程予以輔導課程予以輔導課程予以輔導，，，，修習及格後修習及格後修習及格後修習及格後，，，，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 

第五五五五條  身心障礙學生且持有證明者，於檢測實施 3 週前向通識教育中心申請，並會同資源

教室，以個案適性評量方法檢測。  

第六六六六條  本校外國學生及僑生由華語中心另訂辦法處理之。 

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第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本辦法未盡事宜本辦法未盡事宜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八八八條  本辦法經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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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南華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南華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南華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南華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學生具備資訊基本能力，以提升學生專業發展及

就業之競爭力；特訂定「南華大學大學資訊能力檢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日間部學士班學生，然進修學制學生、外國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

50 歲(含)以上有特殊原因經系（所）務會議同意者得以除外。 

第三條  本校日間部學士班學生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除應修滿該系應修學分外，同時須達資

訊能力之基本要求，方具備畢業資格。 

第四條  除科技學院資訊能力檢定標準自行訂定，報教務處備查外，其餘各院所屬系所之檢

定及格標準以 70 分及格。 

第五條  學生可參與本校舉行之測驗，本校測驗測試時間與地點，由資訊中心規劃後公布。

亦可參與校外具有公信力之電腦資訊測驗機構舉辦之測驗，資訊基本能力檢定及格

標準如下表： 
項次 具有公信力之電腦資訊測驗 學生需符合之要求 

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全國技術士

技能檢定 

電腦相關任一項通過乙級以上 

二 全國認證基金會「企業人才技能

認證」（簡稱 TQC） 

辦公軟體應用類 IM 或 IE、「文書處理

Word」、「電子試算表 Excel」以及「電腦

簡報 PowerPoint」任四科之實用級以上 

三 微軟 Office 專業應用能力完全認

證（MOCC） 

Microsoft Word 、 Microsoft Excel 及

Microsoft PowerPoint 任三科通過標準級以

上 

四 國外 Cisco、Oracle、Sun Java、

Novel、Linux、Adobe 等專業證

照考試 

取得任一通過證書 

五 經濟部資訊專業人員鑑定 通過任二科目 

六 各項全國性或國際性程式設計

比賽 

取得佳作以上 

七 其他 資訊中心由另行公告 

第六條  通過檢定之學生將在學生歷年成績表上加註「資訊基本能力已通過本校檢定」，若

欲申請檢定證書(限有參加檢定測驗者)，需繳交工本費100元。 

第七條  未通過檢定之學生，可善用本校各項資訊教學或補救教學軟體者自行學習。然若於於於於

四年級時四年級時四年級時四年級時，，，，仍未通過檢定標準者仍未通過檢定標準者仍未通過檢定標準者仍未通過檢定標準者；；；；將由學校開設將由學校開設將由學校開設將由學校開設「「「「資訊基本能力資訊基本能力資訊基本能力資訊基本能力」」」」相關課程予以輔相關課程予以輔相關課程予以輔相關課程予以輔

導導導導，，，，修習及格後修習及格後修習及格後修習及格後，，，，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始得畢業。。。。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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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系系系    

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學分學程設學分學程設學分學程設學分學程設置置置置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104 學年度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學分學程委員會第一次籌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係本校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訂定之學分學程。 

二、 設立宗旨：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並整合教學資源，乃設置本

整合性學程供學生修習，以協助學生成為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等領域之專才。 

三、 設置單位及組織： 

1. 依南華大學學分學程要點第二點，本學程之設置單位為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

與企業學系，本學程設置學程委員會，負責「學程規則」與「課程辦法」等之訂定，以

及各項招生、課程事務之執行。 

2.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系主任兼所長為學程委員會當然委員，另推召集人一名。本委員

會可就實際需要，增聘校內、外委員一至三名。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 

四、 師資：本學程開設之課程由本校教師或國內、外專家學者擔任，其聘用辦法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五、 修讀學生：本學程設於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凡碩士班學生均可申請修讀，經本學程

委員會核定後始得修讀。 

六、 本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31 學分，課程分為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兩個領域。 

七、 本學程預計開設課程如下：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3 3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    

美國國防政策與安全戰略 3 3   

非傳統安全專題研究   3 3 

國際人權專題研究 3 3   

國際政治與國家安全專題研究   3 3 

大陸事務大陸事務大陸事務大陸事務    

中國大陸政治專題研究 3 3   

中國大陸經濟專題研究   3 3 

中國大陸軍事專題研究 3 3   

兩岸關係研究   3 3 

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        15151515        12121212        

八、 本校學生（碩士班 1-2 年級、在職專班 1-3 年級）修習學程者，毋須額外繳交學分費，

惟日間部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總修業學分最多修習 15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

期最多修習 12 學分。 

九、 凡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者，經開設學程之教學單位審查修畢學分確認後，

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由本校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十、 若已符合原所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本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可依規定申請畢

業。 

十一、 本規則經開課單位之課程委員會、社科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提經教務會議核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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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7-2】 

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國家安全與大陸事務碩士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    

本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31 學分。修習學程科目學分中，除論文 4 學分外，學生應修習以下

共 27 學分之課程，或其它經系務會議通過之本系其中碩士班開授之課程。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3 3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國國國國

家家家家

安安安安

全全全全    

美國國防政策與安全戰略 3 3   

非傳統安全專題研究   3 3 

國際人權專題研究 3 3   

國際政治與國家安全專題研究   3 3 

大大大大

陸陸陸陸

事事事事

務務務務    

中國大陸政治專題研究 3 3   

中國大陸經濟專題研究   3 3 

中國大陸軍事專題研究 3 3   

兩岸關係研究   3 3 

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        15151515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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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學分學程設置學分學程設置學分學程設置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104 學年度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學分學程委員會第一次籌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係本校社會科學院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要點訂定之學分學程。 

二、 設立宗旨：為增廣學生學習領域，增加多元學習之機會，並整合教學資源，乃設置本

整合性學程供學生修習，以協助學生成為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等領域之專才。 

三、 設置單位及組織： 

1. 依南華大學學分學程要點第二點，本學程之設置單位為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事

務與企業學系，本學程設置學程委員會，負責「學程規則」與「課程辦法」等之訂

定，以及各項招生、課程事務之執行。 

2.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系主任兼所長為學程委員會當然委員，另推召集人一名。本委

員會可就實際需要，增聘校內、外委員一至三名。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

次。 

四、 師資：本學程開設之課程由本校教師或國內、外專家學者擔任，其聘用辦法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五、 修讀學生：本學程設於國際事務學系，凡碩士班學生均可申請修讀，經本學程委員會

核定後始得修讀。 

六、 本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31 學分，課程分為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兩個領域。 

七、 本學程預計開設課程如下：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3 3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國國國國

家家家家

政政政政

策策策策    

國防安全政策專題 3 3   

健康醫療政策專題   3 3 

教育政策專題 3 3   

經濟與產業政策專題   3 3 

公公公公

共共共共

事事事事

務務務務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專題 3 3   

知識型政府專題   3 3 

預算政治與政策 3 3   

政策行銷專題研究   3 3 

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        15151515        12121212        

八、 本校學生（碩士班 1-2 年級、在職專班 1-3 年級）修習學程者，毋須額外繳交學分費，

惟日間部碩士班研究生每學期總修業學分最多修習 15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每學

期最多修習 12 學分。 

九、 凡修畢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數者，經開設學程之教學單位審查修畢學分確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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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教務處申請核發學程學分證明，由本校發給學分學程證明書。 

二十一、若已符合原所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本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可依規定申請

畢業。 

二十二、本規則經開課單位之課程委員會、社科院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提經教務會議核備後

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8-2】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碩士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學分學程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課程架構表    

本學程規劃課程學分數為 31 學分。修習學程科目學分中，除論文 4 學分外，學生應修習以下

共 27 學分之課程，或其它經系務會議通過之本系其中碩士班開授之課程。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下學期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    時數時數時數時數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 3 3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國國國國

家家家家

政政政政

策策策策    

國防安全政策專題 3 3   

健康醫療政策專題   3 3 

教育政策專題 3 3   

經濟與產業政策專題   3 3 

公公公公

共共共共

事事事事

務務務務    

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專題 3 3   

知識型政府專題   3 3 

預算政治與政策 3 3   

政策行銷專題研究   3 3 

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學分總計        15151515        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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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南華大學教師鐘點費計算標準南華大學教師鐘點費計算標準南華大學教師鐘點費計算標準南華大學教師鐘點費計算標準 
94 年 6 月 22 日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會議修訂通過 

自 94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104 年 4 月 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會議研議 

預定自 104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專、兼任教師超支鐘點費標準 

 
日間 

鐘點費 

在職碩士專班（*1.5 倍） 

（但必須修課人數超過 5 7 人以上

且上課時間為星期六、日） 

在職碩士專班修課人數 

不足 5 人 7 人以下或 

上課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者 

（+100元）進修學士班（+100元） 

應授 

鐘點 

教授 800 1200 900 8 

副教授 700 1050 800 9 

助理教授 650 975 750 9 

講師 600 900 700 10 

兼任教師鐘點費標準 

 日間鐘點費 
在職碩士專班（*1.5 倍） 

（但必須上課時間為星期六、日） 

在職碩士專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

至星期五晚上者（+100 元）進修

學士班（+100 元） 

教授 800 1200 900 

副教授 700 1050 800 

助理教授 650 975 750 

講師 600 900 700 

 

1、專任教師超支鐘點上限：6  ；兼任教師鐘點上限：6。 

2、專任教師可減鐘點標準： 

校長 免基本授課鐘點。 

三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一級主管、院長、行政單位 4 

所長、系、中心主任 2 

3、專兼任教師大班教學津貼：授課課程之修課人數為 75~99 人者，鐘點費(額外)津貼為

日間鐘點費 

4、部份課程實際授課鐘點數比學分數多（實習課程、美學課程...等），教師授課鐘點數

以實際授課鐘點計算但學生必須繳實習費。 

5、部份課程由兩位或兩位以上教師協同教學，鐘點費皆以學分數平均計算之，以不超

過總學分數為原則。 

6、兼任教師支付車馬費標準： 

地區 車馬費 

新竹以北(含) 2000 元 * 來校次數 

台中地區 1000 元 * 來校次數 

嘉義地區 0 

台南、高雄地區 1000 元 * 來校次數 

7、兼任教師鐘點費每月以四星期計算，一年支付 9 個月(9/16,10,11,12,1,2/16,3,4,5,6)。

上學期支付 9/16-1/31，下學期支付 2/16-6/30。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亦同。 

8、兼任教師車馬費依實際來校上課次數計算，每週來校上課次數，以一次為原則。 

9、職員兼教師於進學班和在職專班開課者，每個鐘點加 100 元。 

10、研究所開課修課人數下限：3 人 。大學部開課修課人數下限：1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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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南華大學開課原則南華大學開課原則南華大學開課原則南華大學開課原則 

民國 92 年 4 月 30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 年 6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2 年 6 月 18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6 月 22 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11 月 29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13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3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2 年 5 月 15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一一一、、、、開課總鐘點數開課總鐘點數開課總鐘點數開課總鐘點數 

(一) 各學系與中心開課鐘點 

1. 大學部日間及進修學士班各學系開課總鐘點數上限：一年級 39 鐘點，一至二年級

68 鐘點，一至三年級 90 鐘點，一至四年級 108 鐘點。雙班之學系開課總鐘點數以

雙倍計算之。若因修習(第二專長)輔系而增班，則不計入該系開課之鐘點數。 

2. 所有課程以每班 50 人為原則。 

3. 通識教學中心開課總學分數以 45 學分為原則。 

(二) 研究所開課鐘點 

1. 研究所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每學年以 45 鐘點為原則；博士班每學年以 36 鐘點

為原則。如一年級或二年級於加退選開始前註冊在學人數達 30 人者，得酌增開課

鐘點為每學年 55 鐘點。 

2. 新設研究所當年度開課鐘點依前列標準 2/3 鐘點數計算。另無新生註冊僅二年級

學生選課時，開課鐘點數依前列標準 1/3 鐘點數計算。 

(三) 校及學院開課鐘點 

1. 校開課學分數以最多 18 鐘點為限，由校長決定開課內容。 

2. 管理學院開課鐘點數以 31 鐘點為上限，人文學院 23 鐘點、社會科學院 16 鐘點、

科技學院 20 鐘點及藝術學院 14 鐘點為上限。院開課鐘點用於依各學院特色開授

院共同科目，並視需要支援院所屬系、所開課。 

(四) 不受開課鐘點數限制之課程 

1. 暑期開班及配合輔系或雙主修而增班等學生需繳學分鐘點費之課程。 

2. 凡由教師義務授課，或開課單位自籌經費所開課程。 

3. 本校建教合作之系、所、中心所開課程。 

(五) 開課鐘點之流用 

1. 院開課鐘點數得流用至所屬系、所。 

2. 同一系所之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開課鐘點數可合併計算，並以 1.5：1 互相流用。 

3. 系、所合一之單位，開課鐘點數得互相流用。 

 

二二二二、、、、一般開課規定一般開課規定一般開課規定一般開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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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系、所、中心所開科目之名稱、學分數、必選修屬性，應與單位原提報課程架構

資料相同，修訂時應依下列程序審核通過始得施行：系、所、中心課程會議(系、

所、中心業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議或教務會議。 

(二) 大學部一般外國語文課程限由語文中心開設。專業語文課程應由語文中心提聘師

資，如開設於學系內，學系得推薦師資，並由學系負擔學分數。學系開設本校其他

系、所專業領域之課程，應先請該系、所支援師資。 

(三) 學年度新增系、所開課，請由所屬學院院長協調籌備人及相關師資進行規劃，並依

教務處通知提交『開課時間表』。新增系、所主管上任後第一年只負執行之責，第

一年後始可更改計劃。 

(四) 合開課程之主開單位請於『開課時間表』備註欄註明「與○○○(副開單位名稱)合開」，

副開單位則註明「由○○○(主開單位名稱)主開」。 

(五) 研究所與大學部合開之課程，每學期以最多兩門課為限。 

(六) 專題研究、書報討論課程以開設於研究所為原則，大學部必要時每學期最高以二

學分為限並開在應屆畢業班為原則。 

(七) 暑期開課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細則』辦理。 

(八) 開課單位如聘請其他單位教師協助開課者，應事先知會授課教師之聘任單位。 

 

三三三三、、、、開課人數規定開課人數規定開課人數規定開課人數規定 

(一) 大學部課程之最低開課人數以 15 人為原則，研究所課程至少 3 人，碩士在職專班課

程至少 5 人始得開課。全學年課程之下學期授課，不受最低開課人數之限制。 

(二) 校際選課及繳學分費之社會人士選課等情況，均納入開課人數內計算。 

(三) 研究生選修大學部課程及本校教職員工修課不納入開課人數內計算。 

(四) 研究所與大學部合開課程，應由研究所主開，其開課人數之計算以研究生為單位。 

四四四四、、、、授課鐘點數計算原則授課鐘點數計算原則授課鐘點數計算原則授課鐘點數計算原則 

(一) 教師授課鐘點數依授課時數計算。大學部學生修課人數達 75 至 99 人，按原鐘點數

之 1.25 倍支鐘點費；修課人數達 100 人，按原鐘點數之 1.5 倍支鐘點費。在職專班

及實習、實驗、設計、製圖等科目之鐘點費計算方式，悉配合相關人事規定處理。 

(二) 遠距教學課程或全英語教學課程按教師授課鐘點數之一點五倍支鐘點費，學生修課

人數達七十人或以上者，按原鐘點數之兩倍支鐘點費。 

五、本原則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並提報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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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南華大學排課基本原則 
102 年 12 月 27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 年 4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 4 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 年 11 月 21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04 月 07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開課單位每學期排課應依據「課程規劃」(課程架構、時序表、課程地圖)，若有加開科

目、刪除科目、異動學分數，需先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修改課程規劃，未能於「課

程規劃」中查核佐證之科目不得排課。 

依據本校 98 年 12 月 24 日「南華大學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紀錄」提

案三決議，自 98 學年度起，為配合師生作息時間及相關公車班次，調整日間部各節次

上課時間如下表，排課以不得超過第 10 節、中午第 5 節不排課(考量學生用餐時間)為原

則。進修學士班各節次上課時間不變。 

午別 上午 下午 晚上 

節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時間 
08:10 
～～～～ 
09:00 

09:10 
～～～～ 
10:00 

10:10 
～～～～ 
11:00 

11:10 
～～～～ 
12:00 

12:10 
～～～～ 
13:00 

13:10 
～～～～ 
14:00 

14:10 
～～～～ 
15:00 

15:10 
～～～～ 
16:00 

16:10 
～～～～ 
17:00 

17:10 
～～～～ 
18:00 

18:10 
～～～～ 
19:00 

19:10 
～～～～ 
20:00 

20:10 
～～～～ 
21:00 

21:10 
～～～～ 
22:00 

進修學士班各節次上課時間表： 

午別 上午 下午 晚上 

節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時間 - - - - - - - - - 
17:50 
～～～～ 
18:35 

18:40 
～～～～ 
19:25 

19:30 
～～～～ 
20:15 

20:20 
～～～～ 
21:05 

21:10 
～～～～ 
21:55 

二、全校共同時間訂為週三 8-9 節，請勿安排大學部課程，該時段將供作系、院週會或導師

班會之時間，或辦理全校大型演講、召開相關會議及專任教師會議等活動。 

三、擔任一、二級主管之專任教師，週一下午請勿排課。 

四、專任教師排課每週至少三天，並跨越四天排課，且涵蓋週一或週五，如：週一至週四、

週二至週五或週三至週六。 

五、專任教師每週授課少於三門課者（含減授鐘點），仍以跨越四天排課。 

六、教師每日排課勿超過 6 節課。 

七、各系、所及中心教師授課課程總數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之分佈，以開課平均數±3 門課內為

原則，各所、體育中心、語文中心運用自己管控的教室得不受此規範。 

八、為提高教室使用率及避免產生教室空間不足，各學系、通識中心週一及週五務必至少各

排 2 門必修課，其中週一上午或週五下午須至少各排 1門必修課(停招系所除外)。排課

節次請依下列區塊選擇：1~2 節搭配 3~4 節；6~7 節搭配 8~9﹙10﹚節。經排定後，非有

正常理由並經教務處同意，不得任意異動上課時段與教室。 

九、大一學生第 5 節須實施服務教育課程，每日之第 5 節應避免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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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電腦教室與一般教室不得於同一節次重覆申請或排課。各院、中心負責以外之電腦教室，

由資訊室統籌各系所課程需求進行排課為原則。 

十一、每學期課程初選前由教務處分配普通教室，由各系所進行課程初排。課程初選後普通

教室之分配調整，回歸教務處依選課人數、課程需求等統籌辦理。各科目選課人數上

限、實際選課人數與所分配教室容量比例不恰當者，教務處得以逕行修訂選課人數上

限或進行教室的調整異動。 

每學期教室異動申請限於加退選前為原則，逾期若無正當理由不受理。 

十二、各系所應充分使用所屬之專業或功能教室進行排課，經查若使用率過低者，次學期得

刪減其初選前排課所分配之普通教室數量。 

十三、各授課教師應於排課前，在該學期之授課大綱內載明教室特定設備的明確需求，以利

做為各系所進行課程初排時之依據，以及做為教室衝堂時調動協調的優先考量證據。 

十四、初選、加退選期間，教務處不受理與處理課程異動申請，各開課單位若因學生必修、

畢業學分等因素，須先確實了解選課人數上限並與授課老師、已選課學生及教務處確

認教室容量，以及是否調動教室或調整上課時間等因素後，再提出課程異動申請單，

經核准後由教務處提高選課人數上限，每個科目以申請一次為原則。 

十五、每學期學生初選課前之異動課程（含增開、停開）者，須於開放初選日前一週完成申

請；加退選前之異動課程者，須於開放加退選日前三天完成申請。 

十三十六、請各開課單位依上述排課原則配合辦理，如不符上述原則，將退回請各開排課單

位重新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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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南華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要點    
 

民國 93 年 3 月 17 日本校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0 年 1 月 5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9 月 10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3 年 11 月 21 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7日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實施教學意見調查之目的在反映學生學習狀況，使授課教師瞭

解學生之需求增進師生互動，以提高教學品質。 

二、學生須利用電腦網路對自己修習課程之教師授課態度、方式、內容、效果等進行教學反

應評量，及意見表達。 

三、教學意見調查之實施對象、時間及方式如下： 

    (一)評量者：本校所有學生。 

    (二)被評量者：本校於學期間開設課程之專、兼任教師。 

    (三)實施時間：實施期中、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分別於期中考週、期末考前二週開始執

行。課程學習意見即時回饋措施，學生可在學期中於「課程學習意見即時回饋系統」

表達對課程學習之相關建議，供教師了解與回應，於每學期加退選後至期末考前二

週實施。 

    (四)實施方式：一律以上網評量方式實施教學意見調查，學生於完成所有選讀科目之評量

後，可獲得次學期課程預先選課的權利，以及上網查詢該學期選讀之各科學期成

績。若全班上網填答率平均達 95%以上者，發予 3000 元獎勵金。 

四、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統計表應包含下列三種，原則上僅提供受評教師及所屬單位主管參考，

不另行公佈。 

(一)個別科目統計表：供教師及系所主任參考。 

(二)系所統計資料表：供系所主任及院長參考。 

(三)全校統計資料表：供院長、教務長、校長參考。 

五、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列為教師升等、評鑑、進修、延長服務、教學優良教師選拔或兼任教

師續聘等之參考。然教學意見調查填答人數大學部低於五人、研究所低於三人者或填答

率低於三成者，且分數低於標準者，其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免納入上述參考，然仍應填寫

「教師精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然填答率低於三成者，且分數低於標準者，不得納入教

師評鑑中「學生之教學反應調查滿意度」之加分。 

六、網路教學意見調查表由教務處提供標準問卷，但各教學單位得視需要增修問卷項目與內

容。 

七、依據本校教學行政系統「教師點名單登錄」之紀錄，凡學生某科目缺曠課逾三分之一者，

該生該科教學意見調查分數，不列計於該科目教學意見調查統計。 

八、各教學單位應根據教學反應調查結果，於相關會議中提出檢討，以改善教學品質，增進

教學成效。 

九、對教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3.8 分)課程之教師，處理原則如下： 

(一)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課程，開課教師應提書面「教師精進課程與教學說明

單」，送請開課之單位主管簽註意見及處理方式後，送教學發展中心、教務處追蹤改

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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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未達標準之授課教師，需於次學期自尋或接受媒合傳習教師輔導

達三次以上規定。 

(三)需參加次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至少三場次以上。 

(四)教師連續兩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未達標準者兼任教師不予續聘，專任教師則除前

項規定外，得自次學期起調整教學科目、不得開暑修課且不得超授鐘點。 

十、教師對教學調查意見結果必要時得向教務處提出申訴，由教務長籌組申訴小組研議之，

然填答率不得為申訴的理由。 

十一、本實施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53 

南華大學教師精進課程與教學說明單 
系所：                  教師姓名：                年  月  日 

敬愛的南華伙伴： 

    感謝您對本校課程與教學的努力與貢獻，為持續提升本校課程與教學品質，

請針對勾選項目提出說明，謝謝您。                    教務處 敬啟 

請勾選項目： 

□1.授課大綱未於初選前上傳。 

□2.未依據授課大綱所訂定之評分項目及配分比率給分，導致學生陳情。 

□3.未於規定時間，上網輸入學生學期成績。 

□4.未登錄點名系統，影響學生請假權益與缺、曠課紀錄，導致學生陳情。 

□5.未準時上課或提早下課，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6.未依本校開、排課規定辦理。 

□7.未依本校請假規定，事先提出調、補課申請。 

□8.未於期中考週結束後 1週內，準時上網登錄期中預警成績。 

□9.未實施期中預警(期中考不及格或學習狀況欠佳)，但學期成績卻不及格。 

□10.對期中預警學生，沒有補救教學或含輔導紀錄。 

□11.前一學期教學意見低於 3.5(含)以下。  

□12.對學生期中教學意見之文字建議，未能及時改善或說明。 

教師說明或提升課程與教學績效措施： 

 

 

 

 

 

 

 

 

 

 

 

 

 

 

    年  月  日

系所主管意見： 

 

 

 

 

    年  月  日

教師 
 

 

系所 

主管 
 

院級

主管 
 

教發中

心主任 
 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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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南華大學 103 學年度系所學生畢業後主要從事的職業 
職業別參考表如附件 15  

http://www3.evta.gov.tw/odict/srch.htm 

院別院別院別院別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    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

數數數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語言中心 

資訊科技與資訊服務、藝文

展演、政府公共事務、司法

法律與公共安全、教育學

術、文化出版 

6 

科技公司、各類展場活動、藝文機

構、政府機構、各類公職、教學研

究機構、出版社、藝文機構 

體育教學中心 其他 1 - 

管理

學院 

文 化

創 意

事 業

管 理

學系 

文 創 行 銷

組 
- - - 

文 創 休 閒

組 
- - - 

大 學 日 間

部 
- - - 

休 閒 產 業

碩士班 
- - - 

文 創 行 銷

碩專班 
- - - 

文 創 行 銷

碩士班 
- - - 

旅 遊

管 理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 - - 

進修部 - - - 

碩士班 - - - 

碩專班 - - - 

休 閒 環 境

管 理 碩 士

班 

- - - 

企 業

管 理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升學、資訊電腦類、公職、

行政企劃與人資類、生產作

業類、財務金融類、行銷業

務類 

7 - 

進修部 - - - 

管 理 科 學

碩士班 

資訊電腦類、升學、公職、行

政企劃與人資類、生產作業

類、行銷業務類、財務金融類 

7 - 

管 理 科 學

碩專班 
- - - 

管 理 科 學

博士班 

行銷業務類、財務金融類、生

產作業類、行政企劃與人資

類、公職、資訊電腦類、學術

類 

7  

非 營 利 事

業 管 理 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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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院別院別院別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    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

數數數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士班 

財 務

金 融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 - - 

財 務 管 理

碩士班 
- - - 

會計資訊學系 - - - 

人文

學院 

文 學

系 

大 學 日 間

部 

文學相關之教學、研究單

位、文教機構、文創與傳播

相關產業 

3 

可從事中西方文學相關研究、教育

推廣、文化推廣、文史工作室、中

國古典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相關研

究、史料考證、各類型創作人才、

等…。、可從事出版社、行政公務、

文化行政、文本翻譯、出版社、圖

書館、博物館、民俗文物村、宗教

相關事業等…。、可從事文學傳

播、報章雜誌社、新聞傳播、遊戲

軟體（故事製作）公司、廣告公司、

影視製作公司、文化設計廠、書畫

苑、電視臺、電臺廣播、編劇等…。 

碩士班 

文教機構、教學與研究單位 

2 

可從事出版社、行政公務、文化行

政、文本翻譯、出版社、圖書館、

博物館、民俗文物村、宗教相關事

業等…。、可從事中西邱杓方方文

學相關研究、教育推廣、文化推

廣、文史工作室、中國古典文學與

現當代文學相關研究、史料考證、

各類型創作人才、等…。 

碩專班 - - - 

生 死

學系 

社 會 工 作

組 
- - - 

殯 葬 服 務

組 
- - - 

大 學 日 間

部 

升學、生死服務--殯葬禮儀

師、遺體美容師.遺體修復

師、式場規劃師.生命禮儀影

音製作、專業司儀.殯葬禮儀

公司行政管理及研發人員、

醫療院所、安寧療護、生死

社工-長期照護、生死社工-

非營利機構.安養機構.社會

行政工作 

9 - 

進修部 - - - 

碩士班 

諮商心理師資格、安寧護理

師、輔導教師、潛能開發師.

獄政觀護人、社區衛生護理

師、教師、講師 3、社會工作

師、殯葬禮儀師、臨終關懷

師、殯葬服務業、殯葬設施

經管、職涯輔導人員（乙

級）、心理測驗員、心理輔

13 

具有報考諮商心理師資格，可從事

輔導教師、心理輔導師、臨床心理

師、潛能開發師、專業心理諮商

師、心理診斷師、心理治療師等。、

具有報考諮商心理師資格，可從事

輔導教師、心理輔導師、臨床心理

師、潛能開發師、專業心理諮商

師、心理診斷師、心理治療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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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院別院別院別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    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

數數數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導員 可從事安寧護理師、社區衛生護理

師、教師、講師、社會工作師、社

會工作員、社會服務員等。、可從

事安寧護理師、社區衛生護理師、

教師、講師、社會工作師、社會工

作員、社會服務員等。、各機關/

學校/人力仲介單位之諮商人員、

司法機關-心理測驗員、司法機關-

心理測驗員 

碩專班 - - - 

哲 學 與 生

命 教 育 碩

士班 

- - - 

幼 兒

教 育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 - - 

進修部 - - - 

碩士班 - - - 

外國語文學系 

教育學術、文化出版、藝文

展演、政府公共事務、司法

法律與公共安全、資訊科技

與資訊服務 

6 

學術研究機構、出版社、各類展演

活動、藝文機構、政府機構、各類

公職、科技公司 

哲學與生命教育

學系 
- - - 

宗教所 - - - 

社會

科學

院 

應 用

社 會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社工員、臨床試驗助理、精

神社工師、照顧服務員、醫

療機構社工員、慈善團體機

構社工員、觀護社工員、家

扶中心社工員、社工督導、

教職、人力資源管理師、縣

市政府社會局處社工員、社

會行政人員、公共衛生行

政、一般行政、公共關係、

市場調查及研究分析、統計

人員、個案管理、金融財經

企管類職務、行銷企劃、社

會觀察文字工作者、衛生局

處社工、社會福利團體、基

金會 

24 

運用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在各級行

政機構及公私立社會福、利機構內

從事規劃與管理工作人員、從事社

區大眾社會服務提供及輔導諮詢

之人員。(轉載自 104 人力銀行)、

協助臨床試驗醫師研究案之執行

受試篩選受試者同意書及填寫個

案報告書(CRF)、協助衛教指導、

行 政 協 助 臨 床 監 測 及 衛 生 署 查

核、(轉自 104 人力銀行) 

社 會 學 碩

士班 
- - - 

教 育 社 會

學碩士班 
- - - 

傳 播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演員、配音人員、導演、導

播、節目製作人員、行政人

員、文創產業、影片製作技

術人員、攝影師、主持人、

文創與傳播相關產業、藝文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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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院別院別院別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    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

數數數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展演 

進修部 - - - 

碩士班 - - - 

國 際

事 務

與 企

業 學

系 

大 學 日 間

部 
- - - 

歐研所 - - - 

公 共 政 策

所 
- - - 

亞太所 - - - 

科技

學院 

進修部 - - - 

資 訊

管 理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 - - 

碩士班 - - - 

碩專班 - - - 

自 然

生 物

科 技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化學分析及品管人員、自然

農業實踐人員、自然資源及

環境管理人員、發酵技術人

員、植物組織培養人員、保

健產品研製人員、自然醫學

推廣人員、細胞培養操作人

員 
8 

參與食品、化學、水質等檢驗操作

及品質管理工作。、參與自然農業

育苗、種植、採收、檢驗等工作。、

參與環境及生態之調查、保育、檢

驗等工作。、參與天然物及微生物

間之培養、發酵、分離、純化、檢

驗等工作。、參與植物組織培養、

育種、培苗等工作。、參與保健產

品研製、檢測、確校等工作。、參

與自然醫學理念推廣工作。、參與

細胞培養、天然物確效、毒性試驗

等工作。 

自 然 療 癒

碩士班 

健康用品業務行政研發人

員、學術研究單位研究人員、

醫療單位醫師、醫療單位護理

人員、醫療單位物理治療師、

醫療單位行政人員、醫療單位

輻射治療師、健康食品業務行

政研發人員、學校單位教職員

護理人員、自然醫學相關產業

工作人員、公私立機構公共衛

生工作人員、公私立機構環境

醫學工作人員 

12 - 

資訊工程學系 

網路程式設計工程師、影像

處理工程師、演算法開發工

程師、多媒體系統工程師、

遊戲開發工程師、網頁設計

工程師、系統/應用軟體開發

工程師、通信交換網路技術

工程師（電信業）、網路系

統管理工程師、網路系統設

計工程師、網路設備研發工

程師、硬體研發工程師、韌

體研發工程師、電子/電機研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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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別院別院別院別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職業名稱    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職業個

數數數數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發工程師、自動控制研發工

程師、微機電研發工程師、

維護/維修工程師 

電子商務管理學

系 
- - - 

藝術

學院 

創 意

產 品

設 計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 - - 

進修部 - - - 

碩士班 - - - 

視 覺

與 媒

體 藝

術 學

系 

大 學 日 間

部 

數位設計、藝術行政、藝術

創作、藝術教育 

4 

數位研究開發員、數位描圖員、數

位角色設計、動畫遊戲設計、數位

工作室。、美術館解說人員、藝術

行政人員、藝術相關公職、藝術教

育人員、媒體企劃員。、藝術創作

者、個人工作室、藝術產業經營、

文創開發、兒童才藝班、畫室、學

校教師、成人藝術教育。 

碩士班 

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藝術

行政、數位設計 

4 

兒童才藝班、畫室、學校教師、成

人藝術教育。、藝術創作者、個人

工作室、藝術產業經營、文創開

發。、美術館解說人員、藝術行政

人員、藝術相關公職、藝術教育人

員、媒體企劃員。、數位研究開發

員、數位描圖員、數位角色設計、

動畫遊戲設計、數位工作室。 

碩專班 - - - 

建 築

與 景

觀 學

系 

大 學 日 間

部 

藝術企劃、美編設計、室內

設計、個人工作室、營造業、

文創產業、公職 

7 - 

環 境 藝 術

碩士班 

文創產業、公職、建築師事務

所、建設公司、景觀規劃師、

工程顧問、營造業、個人工作

室、室內設計、美編設計、藝

術企劃 

11 - 

環 境 藝 術

碩專班 
- - - 

民 族

音 樂

學系 

大 學 日 間

部 

節目製作人員、演員、音樂

家、文創與傳播相關產業、

秘書、文創產業、藝文展演、

配音人員、主持人、文化出

版、教育學術、學術研究單

位研究人員、一般行政、行

銷企劃、行銷專員、門市人

員 

16 - 

碩士班 - - - 

總計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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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南華大學系所學生畢業後主要從事職業的設定核心能力權重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就業職能就業職能就業職能就業職能「「「「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權重設定權重設定權重設定權重設定 

 

1.系所主管進入南華校務行政系統。 

2.登入「教務系統」→「系所就業方向權重設定」(如圖 1)。 

3.逕於權重分數處，點兩下滑鼠修正權重，修正後按「Update」(如圖 2)。 

 
圖 1.校務行政系統「系所就業方向權重設定」專區 

 

 

 



 60

【附件 15】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職業標準分類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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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就業通就業通就業通就業通-職業別一覽表職業別一覽表職業別一覽表職業別一覽表 

         資料取自 104.04.01 台灣就業通 

職業類別 職業細項（職務） 職業細項（職務） 職業細項（職務） 職業細項（職務） 

行政經營 

經營管理主管 

專案經理人員 

主管特別助理 

行政事務秘書 

行政總務人員 

電腦操作及輸入(Key 

in)人員 

接待人員 

行政助理 

儲備幹部 

工讀生 

加油服務生 

總機接待人員 

行政總務主管 

人事法務 

人事主管 

人事專員 

人事助理 

教育訓練人員 

律師 

法律顧問人員 

不動產代書 

專利代理人 

法律助理人員 

廣告美編 

廣告公關企劃主管 

廣告公關文案撰稿員 

美術、商業設計師 

媒體公關宣傳或購買 

廣告業務人員 

電腦繪圖美工人員 

美編人員及助理 

商業設計人員 

服裝設計師 

家具設計師 

工業產品設計師 

珠寶設計師 

產品包裝設計師 

企業形象設計師 

平面廣告設計員 

電腦硬體 

電腦硬體研發主管 

通訊工程研發主管 

IC 設計工程師 

IC 佈局工程師 

IC 封裝/測試工程師 

半導體工程師 

PCB 設計工程師 

PCB 技術人員 

光電工程師 

光學工程師 

通訊系統工程師 

通訊軟體工程師 

RF 通訊工程師 

SMT 工程師 

EMC 電子安規工程師 

電腦硬體工程師 

微機電工程師 

電源工程師 

助理工程師 

電腦組裝測試 

電子設備組裝作業員 

電子設備裝修技術員 

品管製造 

工廠主管 

品質管制主管 

採購主管 

工業工程技術員 

研發工程師 

製程技術員 

品管測試技術員 

工廠配置技術員 

生產管制技術員 

製造業繪圖工程師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銑床、車床技術人員 

測試校正人員 

品管檢驗人員 

倉管人員 

採購人員 

廠務助理 

機械組裝工 

作業員 

家庭代工 

CNC 車床技術人員 

沖床、模具技術人員 

包裝作業員 

營建職類 

建築師 

土木工程師 

建築製圖員 

營造工程師 

室內設計師 

工地安全衛生工程師 

交通運輸規劃師 

水電製圖人員 

裝潢及景觀設計 

結構工程師 

營建施工人員 

水電配線技術員 

焊接、切割工 

堆高機操作員 

吊車、起重機操作員 

推土機、怪手操作員 

混凝土工 

營建木工 

泥水工 

粗工 

裝潢工 

油漆工 

設計工程師 

鋁門窗製造工 

噴漆工 

石材安裝工 

模板工 

鋼筋綁紮工 

鷹架工 

環境清潔工 

娛樂演藝 

導演 

主播 

電台工作人員 

播音人員 

影片製作專業人員 

演員 

模特兒 

攝影師 

樂器演奏 

舞蹈專業人員 

其他媒體事業人員 

攝影助理 

花藝設計人員 

交通及物

流服務 

交通運輸部門主管 

旅行社事務人員 

運輸交通專業人員 

職業大貨車司機 

職業大客車司機 

小客(貨)車司機 

外務及快遞人員 

貨物搬運人員 

郵物處理及投遞人員 

飛行機師 

飛航安全技術員 

空中服務員 

地勤服務員 

汽車駕駛教練 

派報人員 

醫藥美容 

醫師 

牙醫師 

麻醉科醫師 

醫事放射師 

醫事檢驗師 

心理復健師 

社會工作師 

驗光師 

藥師 

營養師 

診所助理 

助產士 

醫院行政管理人員 

其他醫院從業人員 

看護人員 

獸醫 

生物科技研發人員 

美容技術員 

美髮技術員 

護士 

寵物美容專業人員 

按摩技術員 

化妝師 

醫院診所掛號員 

家事服務 大樓及辦公室清潔員 家務管理員 托嬰保姆人員 管家 

業務行銷 
業務主管 

賣場主管 

產品行銷企劃人員 

賣場店員及門市人員 

押匯及報關人員 

保稅人員 

行銷企劃助理 

不動產銷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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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類別 職業細項（職務） 職業細項（職務） 職業細項（職務） 職業細項（職務） 

行銷部門主管 

產品研發主管 

產品研發人員 

業務人員 

業務助理 

國貿人員 

電話行銷人員 

展店開發人員 

市場調查員 

汽機車銷售人員 

土地代書 

財會金融 

財務主管 

會計師 

主辦及成本會計 

一般會計及出納 

審計人員 

稽核人員 

會計助理 

財務專業人員 

金融專業人員 

融資授信業務人員 

銀行櫃員 

金融投資人員 

金融研究員 

證券營業員 

理財專員 

證券商後線人員 

股務代理事務員 

保險業務經紀及內勤

人員 

催收人員 

客戶服務 
客戶服務主管 

客戶服務人員 
產品售後服務 

客服支援工程師 

通訊產品維修人員 
其他產品維修人員 

資訊軟體 

資訊管理部門主管 

電子商務技術主管 

軟體專案主管 

軟(韌)體設計工程師 

網路軟體程式設計師 

MIS 程式設計師 

系統分析師 

資料庫管理人員 

網路安全工程師 

系統操作人員 

資訊助理員 

遊戲軟體程式設計師 

多媒體/動畫設計人員 

網頁及動畫設計師 

技術服務 

金屬電鍍工 

電力系統工程師 

電子工程師 

機械工程師 

自動控制工程師 

機電整合工程師 

機械製圖員 

化學工程師 

紡織染整化學工程師

(染整技術員) 

其他化學工程技術員 

食品化學工程技術員 

材料研發人員 

實驗化驗人員 

電機技術人員 

模具技術人員 

空調冷凍技術人員 

印刷及排版技術人員 

自動化機械加工技術

人員 

汽車維修技術人員 

測量儀校技術人員 

環保工安專業人員 

塑膠射出技術人員 

成衣製作打版人員 

製鞋類人員 

機車維修技術人員 

一般機械操作工 

塑膠製品操作工 

木製品操作工 

食品處理工 

食品製造機械操作工 

橡膠製品操作工 

紙製品操作工 

金屬製品操作工 

汽車美容專業人員 

洗車烤漆人員 

針車操作人員 

服裝造型設計師 

蒸汽引擎及鍋爐操作

工 

傳播媒體 

傳播媒體主管 

廣告公關媒體企劃人員 

廣告公關行銷人員 

新聞採訪記者 

其他語言翻譯人員 

書籍編譯人員 

文字編輯校對人員 

排版人員 

中英翻譯 

中日翻譯 

中法翻譯 

中俄翻譯 

中西翻譯 

中阿翻譯 

中印（尼）翻譯 

中越翻譯 

中泰翻譯 

中韓翻譯 

中德翻譯 

教育學術 

大專院校教授 

中小學教師 

研究助理 

幼教老師 

電腦補習班老師 

語言補習班老師 

升學補習班老師 

補習班助理教師 

課輔老師 

中高職教師 

餐飲旅遊

運動 

飯店、餐廳主管 

旅遊經理人員 

導遊 

領隊 

中/西餐烹飪廚師 

西點、麵包烘焙人員 

調酒員 

飯店工作人員 

廚師助理 

餐飲服務及接待員 

廚務清潔員 

運動教練 

水上救生員 

櫃檯服務人員 

房務員 

導覽解說員 

保全警衛 
職業軍人 

保全人員 

大樓管理員 

消防專業人員 

工地、倉庫監守員 

運鈔員 

總幹事 

停車場管理員 

農林漁牧 

農作物栽培工 

園藝栽培工 

種苗栽培工 

家畜飼育工 

養蜂及養蠶工 

農牧綜合經營 

育苗造林工 

林木伐運工 

森林防護工 

遠洋漁業工 

水產養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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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 

民國102年12月5日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03年5月28日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104年4月7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能力，及促進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特訂定「南華大學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教學能力認證分以下四個項目：  

（一）課程大綱  

（二）教材  

（三）教學教法  

（四）教學評量  

三、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發展中心每學期籌組五至九名資深及優良教師組成之認證小組，認證小

組名單簽請校長核定之。 

四、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自評表等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自評表等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自評表等教師完成研習課程並檢附自評表等相關教學資料相關教學資料相關教學資料相關教學資料，，，，經認證小組審查通過者發經認證小組審查通過者發經認證小組審查通過者發經認證小組審查通過者發

給教學能力認證證書給教學能力認證證書給教學能力認證證書給教學能力認證證書。。。。通過教師教學能力通過教師教學能力通過教師教學能力通過教師教學能力認證者認證者認證者認證者，，，，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得納入教師評鑑加分。。。。    

為提升認證品質為提升認證品質為提升認證品質為提升認證品質，，，，檢核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檢核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檢核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檢核重點至少包括下列項目：（：（：（：（1111））））確認課程大綱內容的確認課程大綱內容的確認課程大綱內容的確認課程大綱內容的

完整性完整性完整性完整性；（；（；（；（2222））））教學目標與核心能力的關係教學目標與核心能力的關係教學目標與核心能力的關係教學目標與核心能力的關係；；；；（（（（3333））））權重配置適切權重配置適切權重配置適切權重配置適切；（；（；（；（4444））））教教教教

材大綱至少上傳六單元材大綱至少上傳六單元材大綱至少上傳六單元材大綱至少上傳六單元；；；；(5)(5)(5)(5)核心能力評量適切核心能力評量適切核心能力評量適切核心能力評量適切。。。。 

五、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接受教學能力認證：  

（一）三年內曾獲選為院級以上優良教師者。  

（二）其他經認證小組核可者。  

六、教學能力認證之效期為三年，認證已過效期之教師，須重新取得認證。 

七、已取得教學能力認證之教師，得於認證效期內之每學年度提報教師評鑑加分。 

八、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或由校相關經費支付。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